LR S AT
113# &%+ F %475

7?}{ ._L;"/F A J &,Ervjﬁ,lj)?;,’),\—'}g ’ N
2 ERIEA X He

2. 2 2, > 5 ,

RN R IE A ?‘J}z,‘%,éiﬁﬂ:‘
ORI A SRITREEE

2

BF R
PR EARGRAEREFRE T AR TR PR A B
RI12&97 6p & FATH 8 > 2111 # R ¥ 73 52025 % - %
Hlid-feAe P ARAT114E87 260 7 @ ER L R 0 HliddeT
BRI
- S RILMH T PR ASE S D 2w 2R A 0 2 A
B 2 B TR P LR o
= o~ FERLS B RRM GO Ao
~%iﬁ4@B%W———ﬁzgiwﬂﬁiP%&ﬁ%LB
yF IR o LR TR R A et A -
TP FA RS ZEFT W £ 2 2P eiER - T
LAZE P TR PARIFHR L o RELETAZIGE
2 5 e
w\ﬂi*‘%éiﬁ—*—ﬁvEA%B£¢Ff‘ﬁ%§
VR Bt A S T A R YT £ Bk
AT AR P AN IR R 13 kEER S
~ /%&»L &,5;@4 o
—FF BT R Y A AP WHALEL LS A
A
SN RBAE S S w ARG 0 T PPN I T LAk
gﬁ:&«&r%yjkﬁ%_ N A . A Vu/#%f%ﬁgﬁ_] %&B
T2 AW R R P RAGEEER BL L EHRF

Ji

i3

(]

\
r
ey

5



=,

|

£

k2

hel
B8

S

S AR

R B k2w LR A G TR mRAELZEYIE

FooR BT o AR R B 24TIE

MR TR R R E o R MG 3 E 2P
A N

FEo RALBLERE R B 2B =G P & 2R
“ﬁ“*~#%’uuﬁmHLﬁi%é%%€ N £

112# &+ F % 3235027 a SBR) o 2 F 4 A sRpL
TR R AREE (THIEZ) FIEFIZH I ZRE
%ﬁﬁz(Tﬁ;i%ﬁﬁﬁ)’%%ﬁk’ﬁﬁﬁﬁﬁw

GRETFAZFE A IFANNER PSS FRFM G
LT%@?P%%F'Q/EE’J?’T4 ARIREAPE 2 g X
Ay N B RS N R ﬂ‘:'J:i—“,f—ii FT

P
R > PR A ke B3R > p R AR ©
7 G
FRAAK I IR A R ARIIIEL? 18P Az ERATHLLE 2 A

BN
SF O PEEEBRAR P FLIAER (TF) 383,000 -
ANLERA AR R g 1 AR 7
B AHEFELSD I EDY 13P M FAZH511iESD
FORTEIFEFR L PEA o AR P IR SRR L L ¥ R R
HNELDAF o FPHEAT @Y AZFESDE AT
FIRA R E 0 A A LB AoE \ﬁ%‘#
B

FEE O BRI AT ERFAE RIS R 8 0
R FAREHARERTA > Tl A 7 AR
FRIEFRTYR T ELUFER SN BB KA
Fo2 G2 FRGEY 2 E_BREY Sk Rk E
S R Pl R A 2hs i > S RFEM G R E A
FARFPFATAN]IIED? 13P T RfERYFA - TIESG T

AMEFRE Y IS AR B s PR AR BATIRY A2 K A%
MEPFA MR G FAFTERBEY 3% (TH
FRE) A PFANF IR G AZF13KEE S (THY



9% 7)) BF o f R ALY B P RS 3Tk
BRI AR FA TR EH A FTIES 000~
AL B By iR4g],098 P A 2 ¥R [k
B L P TFA XIRPLIF LA F AR R > A b i)
FEER O REAAERD O ST REM B & H
MEFARALIIIEDY 14p A2 PR A RBp ok > &7 B
L A3H3,000% 0 Fp AW REHP 2L P F P
oo AR E SO 2 1A A R A s 111E5 0 149 4=
TRARTG R 0 RH], 998D A 2 HiT 8

Sy B R AT A BT
%kf%4ﬂwfrﬁiﬁﬁké&@uwa’ﬂﬁﬁﬁwﬁaaﬁﬁz
FLREF - FRE» 25 I E ] o W e kA
FE AR oa.f'%A-f111i54ﬂ18p;w/F ot 3B s pe )
BAb R o R P FARGI FPHFAFREE P 2T ETR
AR FEIE ARSI PP F S BN
ﬁﬁﬂ%éﬁmxdyﬁﬂwﬁwz;uvamoxijfw_
B%“? ciPELHIIPRFEFAL R E Ak Gt
Aé%ﬁJEAE&fr(Tﬁﬁiia>rf?“?@,aﬂnﬁ5

ik
ind
@ )
-\1\7} M
%
TR
PO
-— o~
\
i G
>~ IRk
<+
¢
) A
N ek
AU ek
e \:n\.q.
&y
e N
3
L3 BN
E:D Fa\
o =R

AR EFELEZRE 3
Efrv W SRR FC R 2 PEDF RZ ?”mﬂgﬁ
:k;ﬁ;[”—ﬁi;}-%wﬁggPfr,.q-pi’:ngFFaﬁz_Q,{vfﬂ&m;ﬁ—
A HE a,'%&iﬁjﬁg}ﬁg’%ﬁh;u
P E CRAREZSETERIIT A FAFES > TR
111#57 10p & 71 37 4 R 2072 % 1108 5 DA 2 % 0k &
'%%%ﬁ’i%&éT%wgﬁj%A oA PT R
%’i?wﬂﬁwﬁiﬁ&éﬂk%fA#%,{
CERMTFRINE) ALY BTG GHAESER M

;"_\i
3
TH
S
Fs
"



Eﬁ,ﬁqiﬂ%¥%3§3(m0% (7 @i 7 203,000~ ) -
AP FARERLMP FFE B FAE (T HETD
111#5%13p ) & > 2a 32 LR (L RhFELF60F X
66F ~181F ~ Am¥- %4417 ) » REZ Z 29 -

s D FIRAARAL VP IRA MRS A L2 > A A R ERE %
MR R R IFATRIET S FAET O IR REY
1R EI FFAZFRESEF 0 SR IFANER X
FURH T o WA g2 L ERR AR HET 0 A e

P 2 EFEAML ALY BTG

FREE- AR NRIEZBFE e A a R FRY

R ED ZEBAE BT AP RATES f%*

é%—f'?fjx&mz\‘rf‘%‘&‘ i(p AR ERE R B FEEY

BB irlllEar o 3523008543 5 A®R) o

M/x%i§%
4

iﬁ%*ﬁ—“ﬁﬁ%;% R R AR B EFREY
R - iﬁ\%ﬁ’$2%ﬁ%%¥@1%§§$
HE B A LA TARY - R LEG LI B YT
Qo ZRITEHED ZEAB BB A B EFIEFNE
BHABFEEZ ZaP - H I NnFREINELEL AR
dARES ERBLRNY > FEEETE (HB2kR10
ER L FFRAT005. 2R 9 $BR) o
2.5 P RAFRE L PR A LR N kA HE G2 0%k &
Wﬁ HA e b 2rh ik 5 A2 nﬁ” HR e kALY
e 2 -

%
>~
=i
.
B
Pals

ite » +3 X
*Wﬂf?ﬁ ﬁ‘@k%%
WABEIME R (THERE B

Eut'-‘»%»}t;

£mA



S & o~ |

I
~—~

R R

%ﬁﬁ%‘}f&‘f%’ﬁ-ifriﬁféii”ﬁ&ié’frP’&&Q%ﬂ tF
AT RBEE  F TR AFEHATELT EF
(RAPRE- %338F ) » Blirt g,a'i,fa* ol A 2R A
HA Lo or A RB YAy BHRETEP A HE
miﬁ‘%ﬁ’iﬁﬁi¥§331 N R - S
FAIRAARPRFTREY o IR P ETHRY FA b F A S
2 F o B - BFIREIES FREIELS TR
ELLFE R 7 PO 4%@%%ﬁfﬁjf&5%¥;%ﬁ§

g

a2 R + N - 5 e o .
b2 AT A IR FAG R EFHFT 2R
+ — > 3 . - B 44 A » 2 2 >
LEkT oo mimEra g e ER B EEF I o pLob s ke

T

N

o« e

| T\~

o
f&;} >~ ~
o0
pre

~D

HoME
W
4
[E—
[S—
N 4‘;‘;\
Y
ol
3
T
/r«}
=

{ \_\
ﬂ\-)-:
M\\

)

_l“,r_
RN
‘- \
(w
(Y
;"1‘\
ey
N}
=%

Wz

pof
Tfi
N
470
-
i
E:>
W
(4

I 9 MZ
my P
\_
(S
&
Wi

o gh

|
b

o
ra
™o B e
g A
: "
£ Iy
4y
iy
g
W
=
o
z

I\

(“
fs o

P
_7\-

™

7
< N
£ 1-3‘,,
B
A Iy
4y
= ﬁ,\\
[
=

e g
(dm
g
‘T
H
-
Wi
|
i o
)
T
_r
SN
N
/w
()
=
ﬁ

()

+ B R E'JJ o ¥ ¥
R AR B SR
E‘J%‘iﬁﬁﬂ&‘#ﬂ:ﬁé}?ﬁﬁ TR, BB

ERDLTE SRS Y IS § 22
(B imellds B 5 F F %5554 11

o o

N I

e M =%

- VET\ TNLH' ¢>E:
0y

DO
-h_‘\
W
P
=
4
S
DO
|
(e
()
&
\_\4
+
gmu
‘\_B r
\\\?’,.x-
=
N7



PR A daagl PR A AR 2 1 AR MY E @ ¥
BRI TN AR ¥ BE P
FIFA R f’vﬁ:ﬁ,}%&iﬁﬁ:ﬂ,—,ﬁﬁ(EM%%%?I%'ETE
~233F 2 241F ) o ixH |
ﬂS’JIOB (“FP;‘M%"‘%*M#;_F?‘;%M*T TR ) o FF
A AN FESE G HE A3 52483, 007 0 BmAR
(%U’fﬂﬁ“ﬁp-v%““lllml 22P F 1R A%
KR ARFEFIIE) CRARTULERE B
57715;700%’&;#\;\1 D EAFF 0L R R E Rk
282,500~ > 4% 22 > HF L FFA AL ﬁiﬁﬁﬁ?inﬂ
B ER AR o R A R R AL LM
i %%ﬁ’uﬁﬁﬁﬁfi? R R A
};'Z'ﬁ ™R T E S Z'}'L”F!"zﬁ o B Ig l%l
L RS ANRE AR IFAKAE VR
e § AR B
I e S AT R R Y R
BRI FA - L34 ERAE > 244 (PR ay
TR) ~EZARG (FEHPY TR) \az\igaﬁ_pg»%& y E
g ARGAR RS > By M FE% > 1 ERETAL
’??%i4ﬁii4$§ﬁ%ﬁf(ii%%—$%0
D) o RGP A GEERERS > TR ESR

N
‘ﬂWﬁm%

>

o
o
e~
o

—’f—' S = AR R L R J
ERH R RE 7B s AT kg £ 41 F 5
2 fmﬁ;_ FFA R TR g H AR R A
2 m1B Y o ERBERA 2 FATE (R R4
Fa@giEzELimad o et a1l
B 304 3R A T B i)ﬁz%%?ﬁ%?)}f) » B
EIR SR AP > PEEE WIREAEFE S A B

EL

g
o e W Thg 3% g
= o=
- =
\ =y
oo
~:,§
bl

T

Yed
N}
ﬁ?
~ W
“é\

ind

p@

T

DO
=

T D T A AR
&
;9 A
=

=
-Hi:

>S4

2

Ifg—%% g SE RN %‘rﬁp}?ﬂ EY R EE\‘FM P ARRLY 2
et B A BEAR L FAZER 0F o

Ak ¢ AR FEAL Pg’%AJ)ﬁ—?—!l T AREIHEF > T AR

w®
St
mi



T hfripgrKFFHEBRFF S T REREL FRE
2w BEFFILPREF LG RIE 2 o &
(AL 37 A e F AT 2 @A PRAE 2 1L 0 £ & fofar b7 d
1%%%5’mﬁ*@p%’%%@ﬁﬁ’Aﬁﬁﬂﬁﬂ%
PEFTFZIFRFABIIFFEF > e 2RI & R
%JﬁyP%&?%%ﬁﬁﬁﬁﬂﬁﬁ%&iJE?? 5
THF A AR AT R
%K?#&FB&E{P Pﬂ@i‘ (ELJ,%r%Js %300F ) > At 3
N _ ‘

“

v A REBRFG I A4

AL # 3 R AE A B R S Y R
B ~FiFE-Fpa -+ fﬂ:‘fa”"ﬁ o T TR T
ERADEHR BB 2R F >NV Rl o0 Qﬁ«pi;f;
#F (AAmE- %3367 2337TF ~339F 2340F ) » Hzuak
FPARAEREZALERAR A pEYHE2 14 N8
P~ AR E RS U 2 S VEF R T A
- o AW PR AR N B RS 2 TEE E 0
FAEEE DAL FA R T EEg U #Bfaé 1 ITEsk 2
A ’ﬂﬁ—ﬂé’%#f PR3 1 EHE gé!FFBFQ?ﬁ"ﬁ”ﬁ‘g’K“?’\
ﬁ&M&mtm&% wg““ LRF® %287 ) -
2. 5% d BAME FndhiEit 0 7 ik -

paL|
Y

&N
)

T
N,
hr)
paat

|
W

o
|
B8
[
>~
=
g
g



GREH M NREALS] EHEE (LARE - 336
—7‘3'4(

F) o 2 2agFmfl iz FlpepEg) B3 fon
5&@?4$%,%¢é£9f\ﬁiﬁﬁxmiﬁ(%&
FEF30F ) MR T RAER REGRET EF A
FEUPIBF L A2 25 o RiEE s pr A e i 1 (e p

P
o TR} AU S TEBERG (LRGSR
FA101F) » 2@ g 34 s BA TR SEE SiE(7

m@,amggwﬁ'ﬁﬁiﬁ‘%g e R RAER T
<R L R K T EEB R MR 5 g
P B REE S g e &

(r mrewrzaivpipd  HEE D RE R~ ZACGFESF

F(LRFLHI03FII2TE) 827 L3R4 5 g i
Zief o AEPT - BRI R EEN F R
P ENY  REEAME REE AR A R R

? TPdFA > BRPENER > FAMEL ALY R

ﬁb%ﬂﬁﬁﬁ}p£$%%§Whﬁgﬁﬁﬁ S

BR o EPHFLABIHE o

i?:fl% Kﬂlb$z2~’)§5§

(R A¥- %3317 ~335F ~337TF 2 339F
1P ARA 2 P ik bR A LEER
S E RE ST ﬁw%ﬁ&ﬁﬂﬁwﬁwk Ford
FAFRFFE > B 5
MTEF 2 1 TP ARE 0 B ‘aag&m&?axzrfhﬂf ' 2R
Eﬂ,bgﬁgégﬁagﬁ XX v E
Fh2Z P §WAENIFRAZ IR FLET AT
lipm._ fFA’f:’f:"bE’ééﬁ%——,\,pﬁ};ﬁﬁ?zl“/\’fﬁzg"Fﬁ

>~Vrm{

"

4%%%%5*
=

$N\R



B e T2 2R o

Q)F ks P Rt @ FIFRARG BEE DTG B R
4)\1&\4525 EALDAERY ’_‘=’%4&31¢1—5P\?"‘7@‘fi_%_’f§
KEFF LR IREAR I FAZT R SR LKL
TR TEA S EE B A ;‘;P;f;;?,uf;;ié; BB R 8L
HABREF (AARE- %334 ~338F ) ;2 bwmr
—5’—‘3{;}3 F'&-Lﬁ_‘\z\—"f?‘,‘ F= o fﬁpci\‘-}}g{/‘ﬁ PR it eE /J‘Z"}5 s
FABREDR LT AR AP R FEF (LREES
283F ) ARG FAMEI AL BARE S B 2
PENF 3 ?F%‘#‘ém*ﬁéﬁ%ﬁ%%ﬁkﬁifi’ﬂE‘f‘:’?ﬂ
BPdk B K @ik s 1 (T o FE 0 FAL L A
SURAE o SRR RN T U e SRS

4.8 r1 s 4 b ?‘;‘Mﬁ&—,ﬂ AR P RA A R IEL R L E A o
BARBREMFEER ¥ P ALKS G A kI vl
Ao BRI FATRABEFAG R FAZ RS Hded

W~ RE D y%k}.i r S N R PR A el > TR

ﬁx%‘ BFHERPF P TR FASHLY FEEAEY
'ggg’ /'12{1%?‘3%% ;}é‘%ii.ﬁﬁaz 9?{’%’4\‘?3~;’J— A !
Fo T a s EIEERAMZEY 0 FRIREZEF
WES T2 E o KA AR FANIHFAG P hE0F

FIITEL Y 10p &3 2% % 1108 % 0303 T % o

v

)

Z 535

S

AN

RN

o WL E o

=
=

B At SRR s A TRk s a1l
1#5% 14p A2 For AR p ok > &2 B H 1374 383,0
00~2 p &bt p 2B p2Fipat o 4o ifd 2aBat |
Ao FAII1EDY 14p AT F pF A4RBRE b > 40 38, 99
R R S I I

1A & 20111252 10p SR %0 AL Fd2 g bR
AFII1ED? 10p &% 202 awllx"; S

%ﬁ’vﬁgé’$$%£%ﬁ°ﬁf’Jﬁ4i%5%@

Ve

R GO SR AR BB R A AR

am\ﬂ—
C.J‘I
pa
3
f«}
iy
=
bis

AR



?%&af«n1ﬁ5ﬂ179"'*ﬁ%ﬁﬁﬂﬁé“??:’<1%“%¢%
D) KL FPIFRAREAGEEE AR B FRMG T
Fb e B PR AFESBE GV e e o R GRF R
AAR L RARER R SH AT EAEL B AR 3
PEERT N SBTERET R A p AR ARSI
AR dorl PR A e b R Y BB E A E (S E) o 7
ER R A SH 2 R e 25 4 -
Zﬁﬁ%&%%“ﬁﬂwﬁ,ﬁé&ﬁﬁW¥ﬁiiﬁ,w@
AR EY S RARAER RIS R ERNSHE 0 A LR
27t o RREAFFEGIRLALSEHAFTRIESZ
Faf REAENCHRINZBH FFEIAFST LA
F o p B pEAz 0 B Ak S4BT A - $2350F
2 F23MIELS BTG P2 oo AR AR AFRUEL > F L
ZTRARZRL N AXARLFIEREZ 4 fél_%fﬁﬁzﬂ %

25 B
ﬁﬁiﬁm‘ PR A% 2. & T 0 1 @ R AR (ﬁxrﬁlz Fm92ﬁ)§; et
FIOTO2AR 0 SR ) » A4 3 AT11&L? 10p ¥
AR Lk AEFREM G s 8 s
Ao S drmif o X 2R A N4} g&&ﬁf% Rk s x FEEY
fe » 3T 111ET? 13p » #7449 JJ:J‘TE%E B R LSRR
; 'jj“%%%ﬁ%@%’>w@&ﬁ@ﬁﬂﬁﬁﬁ
ho B FPIRA LRI BRI
T) o BRI IRA L BEYE Y
TR P FA AR FAIE TSI I FA R BT 2
LA T P PRA A FAG ’
LB TR TR EF I BEARRT AL
FFAR B AR FE s PR BAIRSY A2 KAy X
A R B HETERP
AL A FIFREARR G 2 R 0 A W EJRE T3
iR AR B EAIE o et AEd EREER P Aetg

20 NFERBTERT LFM2 o 54

o
=%
—~
m
=
=t
g
;
DO
OV

o~
X
>\_
oo
S
e
Wi
oy
9
/w
=
=

C



(M4 &2 27 53583,300~ (3 2RE3,000~) 2
o0 LA R L Ehewmif > LB AL
FPHEAHREE BRI FAREFBZHEE A SV V&
B2 BF P BLF - 2@ 2L {HFFTLAP 55
”209’?*{!’6’9 1215p (P28 ) FF > &V Hp T
T16p 2t (T A ) FF 2 PR AREABA IR
&%?illlﬁw 13p 2F9 (L 4Am¥- %129F ~ 305
CA41FE ) o PR A p Eip R A B H B 111E57 ]
AP AT PR ARBP o TN EBEH T 3220p &=
Tihp 0 2R A1H6,500~ (FESY 383,000+
2=186,500~)
(2fa F 24 % L1830 ]111&57 282 Adrix o ~111#97 31
17 GHEAS FTRT LD (THEMELA) 111107
THIFLLD) 112860 AR
=) X ,

3

*Qﬂfﬂ(c,

A 112ﬁ7g3’¢113ﬁ12

(T%‘Lﬁjﬁ/\ﬂ) ~112#97 2117 AEAE T is)f;,'},\v)g TN
F(THEFD) 113820 240 A F F2RFG R
2P (THMFAP)1BEI 257 A G E2RRPF T

\..

Y7 S 113#67 AMAE R 2R LA
) ~113#97 210" A% a¥rit 2 2§
¢xaa¢v(¢¢;¢@¢%zs) ~113&127 2114#1
PR AR LR (TR ) BB ¥R
W’éjﬁ*;wéMM%wF(ith%%) ¥ 3
PampAl (LAke¥- $505F 2506F ) » 2 P B &2
wﬁWQ,.@*(ﬂ%hé—%ZH.42ﬂE~25E—
~263F ~267F 2 271F ~273F 2279F ~ 431 F 2433
~435F ~ ¥ - %21F 123F ~27TF 229F ~31F -~ 33
~35F 236F ~41F 243F ~45F 269F ) W o iy
TP e W RIR A AR B s T kR ok 3R A

Sy
|
7\
.|
“mj
4
Sy

=
W

Pim

(Z«; A
) -~
oy
A

N
=4
L

=3

i
(I
DO
2

‘ET
?

._\\

b
+
|
>my



z%‘%af#éﬁﬁjﬂp\a‘r%fi o JEAm o PR A RE AR IR A R
HEE :sma‘rurt FIEAG B )%«jli‘ Fre LEP2 éﬂ?ﬁ”w s
ALY EFT2EGT L udomd - TR R4 2ZHF
P o EERZGR TLy 0 BT B Y o 3
W A]IIEYY 2 112#60 B ,&gg%:«g»—rx I EF
]‘;—;%i{%" FoRL T P I E AR 0 Y RAEL (TR FH
75 PZRel13# 110 29p #7 F ~ £1F 5 11330736525 & F 't
B (RAmE- %2257 2250 ) » {&aix112& 77 1F
W2 TR 1 R TEER LI o g A H s
EH AR NI EREYRF L T2 MR, 0 Fl48T
RS AR RG> mmﬁﬁﬁ”%‘F*ﬁiﬁ
BT TRRE S BEEY 2 PR E SR s
#BH—:"]“_}_?{? AEr N ZPEF > 2 F e pEe '\;P ﬁét#'vfﬁ
2 (RAmE- %511F 25137 ) » B 374 AR IRL
1 FRAREZ ME o BEAEEHIEAE e o BT
BdRE FAATAR B2 4R » T A ffk 02 5 48Ti% v & L7 48
d Vet A p IR a‘r"‘f? 7] > — H AP oo
QI b1 F I E » Far s p I UEBPA» [ BuF
Eo@ﬂi%ﬁ’uiﬁﬁﬁéﬂﬁi’%%AQﬁﬁ%%
TANF PR 2 BEAL o BHAILAZF BJIF RGN
£ 2 BV R ’ffifﬁ | % L 5% X2 %2297 % 158 -
% 23301 % 138 ~ %203:»«9‘?&]{; Pl o & bR A gt
FALF2ZIF 2 T3 T R ?’rwrﬂ%fﬁﬁﬁ
H’@ﬁﬁNWW%ﬁﬁﬂ&%E’Egﬁ@ﬁbﬁ@aﬁﬁj
FALHFFTIL > B #gr@¢d”&7mﬂxﬁ9@
6P Ax4eitiz LB AL b7 (2 HFFTLEEA L

‘1\

@
=
=J:

&

\

“J

"—‘i’ ﬁﬁf/é‘"
|

Ak P A - T ﬂuﬂﬂﬁh%)

4T RBIEAT F LML F O (THF TiEo) 252
RORBIERE S BRI F L RE AR F 1 IRE B
LA RAE Y RM A E »v:n;& £ 01 F6Y B4 A
T F ARG R RIS AT IE  RF 1K

s
+
I
m



}~4

1 AR R ¥ G %66 5]
N m’ﬁwﬁwﬁjﬂvoﬁﬁgﬁﬁ

A4
~“'.\1‘3'\‘3
ok

3 o

Wi
_.\

[E—
=~
\_\_- M\
Sy

-
R RE TR 734)3 P oM PR A ERBREE Y FT39 3,000
o s demit o g Y 381,801~ 238 3,300~ 2 BpE

a@@wmm3m A HBYT], 9985 T FpE 4 2 HiT S
s X ”‘F‘?WU?’%“’* AR S FREAE 5 @ AT R (F
TR AT NSRS A - TR AR IR A o
L“*Ewﬁx%h*&“h’ ¥4 0 F A2 H I
FALT B (R A% - ¥$505F 2506F ) o p3nA
ZHRBEFFRG L AR B RIRY BTEE > B A
¢ FE D RHLFTE 0 pBE AR B 27 gn
Foof¥m » PR A REREHFO6EF1IE
14 %198 ~ %31 E 5 1R fa 74 plll1#5" 14
Bmii%&@%éﬁ SRS CLU TN SRR T
' ] - éﬁﬁw S TR Y

==

a- FE
4\ 'T‘
I

>

S

=%y

o

:s;%?wﬁrs‘ii’iawf;&,bi%éﬂ”“r““':‘S'f'%fﬂlé'iﬁ"i’liﬁ
FH1E - R3S 1R G R DR @ B0k R
B e O R4 P 111 EDY 14p AT F 37 A 4Bk p
do gL 2 20p 2T 5P > B
Adevigd - TP FARA2ZEFT BT A0 2 L P A
A - THILA=E P T2 pARR R Ok 0 HE L5%
FEZAIL OB A A 111D Y 14p 423 ¥ 27 A R BN
Lk R BEhe A o TAR L R A sk M ¥ 1T & BE
Wi I AL B S RN 305G R o
“ERLGA S RILY P RiETE o R F R

~
~

IS

-\

P

Adri v 523 L F 4 AT 0 2 A
BIEZFINA > RF 5 IR ARTIRZ B KT A 7
<



’%ﬁ?ﬂiﬁﬁiiéﬁoﬁﬁw%%w%&4¢@sé%31@@%%
*¢d R AP IRAPTIRZ A S RFEE T4
%Jﬁ%a’m‘%E%ﬁ%ﬁ’i@kﬁ$2@%i’i
#B%##$%E’E%#ﬁti€’“fﬂr LiRd 5 B o
ANAEREF R A R HAZ TN 2 A 2
B S ABMEE L0 B REAL A B £
2 L

?@%ﬁ%

B

AI) I N s 5

FHEE P OXTAR
#F W3
#F REIR

KNG R AFS o

FFAFE I

P FFALCR PR AT > BT FEE 5200 P A b R
i#’ﬂ%%WJﬁﬂﬁﬁ’@”ﬁ P 20p e APRAT R

TR (R EFTEAZARTEA) > FAFRFEDNL

lzpﬁfﬁwfaﬁﬁﬁiAz,fﬂ%:i@?ﬁﬁfféﬂ’f@
ML EFFRHET 2RI L T AEEE LG AERD L ¥A660E
2151 R & 5207 GZBP T HF ok TRFFR
Ak P o - HER I FFSRT

v ‘@? EY 23] 114 ii 9 3 23 p

=

Fre B4 P FEAREG| A (B R A R |l AP FA LR
Fz HFF SR F BRI FFT (0 FEEEIR
21 F TeI )
111&5" +|111#5220p |2,200~ 0~ 2,200~ 11152 21p |2,200~
Lo (111+# (156,500~
— AP A e

$+ma



(\ER)

52 14p 31 Btz 184,30
5p ) 0~)
111&#5% *|111#6* 5F 136,500~ 6, 497~ 133~ 11162 6p 13~
By (2 7)
111#6% + [111#6* 20p 156,500~ 6, 500~ 13 ~ 111#6*21p |1H~
g (7))
111#6*% *|111&#725F 136,500~ 142,500~ 4,000~ 111&726p 4,000~
&y (Fh2d)
111&7% F [111#7% 20p 136,500~ 6, 779. 5~ 9,721~ 111&7%21p 9,721~
ooy (R 2>7)
111&#7% = |111#8*5F 136,500~ 5, 779. 5~ 15721~ 11182 6p 18721~
&y (Fh27)
111#8% + [111#8% 20p 136,500~ 132,280~ 4,220~ 111#8% 21p |4,220~
2 (FRix 2 @)
111#8* = |111#9* 5p 146,500~ 0=~ 1% 6,500~ 111#9% 6p 156,500~
|
111#9% + [111#92 20p 146,500~ 0~ 136,500~ 111#9%21p |[156,500~
Loy
111#9* = [111#10* 5p 156,500~ 3,410~ 1%3,090~ 111#10* 6p |[183,090~
= (HEXF)
111# 10 * (111#10% 20p |186,500~ 2,718~ 183,782~ 111#10* 21p |18°3,782~
IS (FE2>PT712

~+HL LT

2,006=~)
111+ 10 * [111#11* 5p 136,500~ 1,246~ 135,254~ 111#11*6p |[185,254~
T (HE27)
111+ 117 |111+#11*20p |186,500~ 3,850~ 1% 2,650~ 111#117*21p (182,650~
L (FE2d)
111# 11 #* [111#12* 5p 146,500~ 0= 136,500~ 111#12*6p |[156,500~
- Lo
111+ 12 #* [111#12* 20p |13°6,500~ 0=~ 1% 6,500~ 111#127% 21p (156,500~
[
111 # 12 % |112#1* 5p 136,500~ 0=~ 136,500~ 112#126p 146,500~
- Lo
112&1% + [112&1°% 20p 136,500~ 0~ 136,500~ 112&1%21p |[156,500~
|
112#1% 7 |112# 2% 5p 156,500~ 0=~ 1% 6,500~ 112#2% 6p 156,500~
|
112#2% + [112#2°2 20p 146,500~ 0= 136,500~ 112#2% 21p |146,500~
Loy
112#2*% 7 |112#3* 5p 156,500~ 0=~ 1% 6,500~ 112#3% 6p 156,500~
g
112#3% + [112#32 20p 146,500~ 0= 136,500~ 112#3*21p |[186,500~
Ry
112#3% 7 |112#4* 5p 136,500~ 0=~ 1% 6,500~ 112#42 6p 146,500~
Lo
112#4% + [112#47 20p 156,500~ 0~ 1% 6,500~ 11247 21p |156,500~
Lo
112#4* = |112&#5% 5Fp 136,500~ 0~ 136,500~ 112#52 6P 146,500~




(\ER)

|

112#5% + |112#5220p |186,500~ 0=~ 146,500~ 11257 21p |156,500~
Loy
112#5% = |112#6" 5p 156,500~ 0~ 156,500~ 112262 6p 156,500~
g
112#6% + |112#6" 20p 156,500~ 2,800~ 153,700~ 1126 21p |143,700~
£ (F&2d)
112#67% = |112&72 5p 156,500~ 0~ 156,500~ 112&726p 156,500~
|
112&7% F|112&77 20p 156,500~ 495~ 156,005~ 112277 21p |156,005~
= (Ff =¢)
11277 7 |112&8"2 5p 156,500~ 182,133~ 4, 367~ 112#8% 6p 4,367~
By (B2 > 7))
112#87 11287 20p 156,500~ 15267~ 6,233~ 112#87%21p (6,233~
=1 (562 27)
112#8% = |112#92 5p 146,500~ 0=~ 146,500~ 112#97 6p |156,500~
Loy
112#9% + 112297 20p 156,500~ 25700~ 0~ 112#97221p |0~
ey (B4r27) | (§4,200%)
112#9* = |112#10* 5p |1%6,500~ 294,900~ |0~ 112#107 6p |0~
E (% #derg 15| (£8,400%)

& 44,200+ E

2 724700

~)
112# 10 ® |112#10* 20p |1%6,500~ 2982~ 0=~ 112#107 21p |0~
I (3 derp 15| (13,582%)

W 428,400~ +

FiIo21H1,

682+ )
112# 10" |112&11* 5p 156,500~ 155,264~ 1,236~ 112#1176p |1,236~
< Ly (%P derg 1

W AR3, 082~ +

FiI22151,

682+ )
112# 11 % |112#11*20p |156,500~ 375~ 156,125~ 112#11721p |156,125~
S (Br27)
112# 11 7 |112&127 5p 156,500~ 375~ 156,125~ 112#12%6p (186,125~
il (Bde27)
112 #12 % |112#12% 20p |156,500~ 0~ 156,500~ 112#12% 21p |156,500~
R
112# 127 |113&1*2 5p 156,500~ 0~ 156,500~ 113&1%6p 156,500~
- Lo
131" + 113217 20p 156,500~ 0~ 156,500~ 113217 21p |156,500~
|
113#1% = |113#22 5p 146,500~ 0=~ 156,500~ 113#2%6p |146,500~
Loy
113#27% + 113227 20p 156,500~ 9,600~ 6,900~ 113#2%21p (6,900~
ik (FE=2d)
113#2% = |113#32 5p 156,500~ 9,600~ 6, 900~ 11332 6p |6,900~
g

(¥ 27)

£+x8




(\ER)

1133 ¥ [113#37 20p |146,500~  |1§4,200~ (2,300~ 11337 219 (2,300~
£ (A% 274,0

00~ + 5 2 2

15200~)
113#3" = [113#4" 5p  |146,500~  |1§4,200~  [2,300= 1134769 (2,300~
=7 (# % 274,0

00~ + 3 & 2

7152007~ )
11347 +113#47 20p |146,500~ 3,200~ 143,300~  |113#4721p |[1§3,300~
= (#g27)
113#47 © |113#57 5p 156,500~ 0~ 156,500~ 113#5% 6p [146,500~
2o
113#5% + [113#5% 20p  |1%6,500~  [2,550~ 143,950~  [113&57 219 (1§3,950~
L (F2d)
1135 = [113#6" 5p  |1§6,500~  |2,550~ 143,950~  |113#676p (153,950~
L (F27)
11367 + (113267 20p |146,500~ |1§4,116.5~ (2,384~ 11367 219 (2,384~
= (a2 d)
113#6" = [113#7" 5p  |146,500~ |1¥4,116.5~ [2,384= 1137769 2,384~
2 (ag=d)
113&77 2 |113#7720p |146,500~ 0=~ 146,500~ 113&77 219 |146,500~
Lo
113&7% = |113#8* 5p  |1¥6,500~ |0= 146,500~ |113#8* 6p [1§6,500~
|
1138 + [113#87 20p |1¥6,500~ [0= 146,500~ |113#8721p |[146,500~
2o
113#8* = [113#97 5p  |1¥6,500= |0= 146,500~ [113#976p [1§6,500~
|
1139 +[113#97 20p |146,500~  |[5,627.5~ 19873~ 11397 21p (14873~
= (% & #r 2

)
1139 = [113£10" 5p |146,500~  |5,627.5~ 15873~ 113107 6p (15873~
= (% g2

7)
113# 107 [113#10* 20p |146,500~ [143,970~ (2,530~ 113#10% 215 |2,530=
1 (% g2

)
113# 107 [113#11" 5p |1%6,500~ |1¥3,970~  [2,530= 113117 69 (2,530~
T (% &8 2

)
113# 117 |113&11" 20p [1876,500~ 0~ 156,500~ 113#11°% 21p (156,500~
IS
113# 11 * [113#127 5p |146,500= |0= 146,500~ |113&127 65 [1§6,500~
- Lo
113# 127 [113#127 20p |146,500~ [0= 146,500~  [113#127 21p 156,500~
IS
113 & 12" |114#17 5P 156,500~ 7,695~ 8,805~ 114#1* 6p 8,805~
- o

(#F271,8
T~ + w4 v

#ttR




(\ER)

/] #5,8587)
114&1% +|114#17 20p |156,500~ 181,572~ 4,928~ 114217 21p 4,928~
g (w4 ¢ o)
)
114#17 = |114&27 5P 146,500~ 151,572~ 4,928~ 114#27 6p |4,928~
EQN] (w3 ¢ /]
£)
114820 A= |+ 2 0 52§ 0 215 815 6,500/0~ F 8 156,5000 L4 12(% H17 6,500
I rHEA4|0R ~ :., Ip ~
P TL A 85 & H]1H6,50000% £ 8 156,500] L2 xx06|% 8 1F6,500
p ~ ~ p =

BiL bR A AR ATE W 2 ARPVHCEE 0 dodl AP M TR 28 iz

L0 T L PR G B

A

P A R BT T 0T 0 LR S detf
A = 0 (Rw] L RTA )
PR AGRAR L TR A R L PR R PR A AR R AL
FEHEARBE| T FAR RS ) BB s E|BEREE
LRES iRz ¥ T etk M2 ¥ 9|3
£%F & #ip
111#57” 1,331~ 0~ 1,331~ 1,331~
(1,998~ —#
A RR
2_667+)
111#6" 1,998~ 1,320~ 678~ 678~
(i)
111&7" 1,998~ 1,320~ 678~ 678~
(i 2 7)
111#87” 1,998~ 352~ 1,646~ 1,646~
(i 2 ?)
111#9* 1,998~ 128~ 1,870~ 1,870~
(FEad)
111#10* 1,998~ 155~ 1,843~ 1,843~
(#HxE2>7128
IR 2
)
[11#11* 1,998~ 81+~ 1,917~ 1,917~
(HE27)
111#12* 1,998~ g 1,998~ 1,998~
112#1° 1,998~ 0~ 1,998~ 1,998~

%+ N\E




(\ER)

112#2"* 1,998~ 0=~ 1,998~ 1,998~
112# 3> 1,998~ 0~ 1,998~ 1,998~
112#47" 1,998~ 0~ 1,998~ 1,998~
112#5* 1,998~ 0~ 1,998~ 1,998~
112#6* 1,998~ 175~ 1,823~ 1,823~
(E£29)
112# 7> 1,998~ 771~ 1,227~ 1,227~
(BE% 2 2749
A4E R NP2
27)
112#8* 1,998~ 634~ 1,364~ 1,364~
(5E% 2 )
112#9>* 1,998~ 1,601~ 397~ 397~
(Edg @)
112#10°* 1,998~ 1, 656~ 342~ 342~
(Eig @)
112#11* 1,998~ 1,091~ 907 ~ 907~
(BE4v2d)
112#12” 1,998~ 0~ 1,998~ 1,998~
113#1* 1,998~ 0=~ 1,998~ 1,998~
113#2>* 1,998~ 1, 440~ 558 558
(F=2e)
113&3" 1,998~ 2,606~ 0~ 0~
(% 271,4) (608%)
0~ +5 K=
71,166~ )
113#4" 1,998~ VA 1,246~ 1,246~
QIR
W AR08 7 + A
¥ 27 1447)
113#5* 1,998~ 318~ 1,680~ 1,680~
113#6" 1,998~ 2,371~ 0~ 0~
(o P) (g 373~)
113#7*2 1,998~ 373~ 1,625~ 1,625~

QR
o AR3T3I )

F+HLR




(\ER)

113#8"* 1,998~ 0=~ 1,998~ 1,998~

113#97* 1,998~ 1,576~ 4227 422~
(% @ 8 o
7))

113#10* 1,998~ 1,818~ 180~ 180~
(% & ¥ o
)

113#11* 1,998~ 1,273~ 7257 7257
(% @ 8 2
7))

113#12* 1,998~ 382 1,616~ 1,616~
(¥ /| 53
60 ~ + & F =
71227 )

114#17" 1,998~ 1,261~ 737+ 137~
(1% # ¢ ]
g)

114#27 4= 3 | & #1,998~ |0 + 81,998~ |=#1,998~

R 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7號
上  訴  人  盧彥旭  


被 上訴 人  久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昌和  
訴訟代理人  劉彥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作詮律師
            練子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三、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二十日、次月五日各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其餘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四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各以附表一、附表二「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欄所示之每期金額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非屬適法，兩造間僱傭關係應仍存在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開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業務人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嗣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未能接受指揮，亦無改善工作表現，不符被上訴人期待為由，於111年5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無預警資遣上訴人。惟被上訴人所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事由不實，上訴人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列情形，縱上訴人不適任，被上訴人亦應先採取如溝通、輔導、再教育等手段，然被上訴人不僅未循序採取較輕微之處置措施，更於解僱上訴人後對外招聘新人，可知被上訴人不願積極對現有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並任意以解僱方式代之，其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行為係濫用法律之解僱權限，已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與誠信原則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且被上訴人既於111年5月13日任意解僱上訴人，並拒絕上訴人繼續提供勞務而受領遲延，上訴人自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被上訴人仍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等語。爰依系爭勞動契約，聲明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並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3,000元本息，與按月提撥勞退金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3萬3,000元，並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印刷公司，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意直落，嚴重入不敷出，遂刊登徵才公告增加業務人員拓展生意。而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到職，其於到職後雖出勤正常，但被上訴人根據工作日報表發現其每日之電話訪問或電子郵件訪問均低於10筆，且日期、文字多有錯誤，內容亦無具體進度，遠低於其他員工之工作表現。又上訴人於任職起至同年5月3日間雖有4筆估價但未成功接案，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吳昌和（下逕稱其名）口頭教育後，於111年5月4日至10日間，上訴人並未取得任何客戶案件進入估價，遑論向客戶報價磋商而成功達成交易。上訴人雖經吳昌和及上訴人同事即訴外人吳喬凱、李敏清（下均逕稱其名）之輔導、教育訓練，然上訴人對於公司業務仍毫無貢獻，且上訴人在態度上屢有舉止無法配合工作紀律狀況，包含未聽從吳昌和口頭輔導、爭搶同事已使用之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問雨傘要放哪裡等情，使被上訴人不堪其擾。是上訴人主觀上無意願，客觀上能力也不適合，顯然無法勝任業務工作，被上訴人不得已，僅能於111年5月10日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當下即同意被上訴人安排，願領取資遣費後離職，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公司收拾私人物品，是兩造已合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達成合意，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屬合法。又上訴人離職後，被上訴人已向新北市政府通報實施無薪假，僅剩一名業務人員，並無上訴人所稱將其資遣後又另招募新員工情形，系爭勞動契約既已合法終止，則上訴人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業務一職，約定月薪為3萬3,000元（含外勤油費津貼3,000元），被上訴人實際支付26日薪資及外勤油費補貼（即支付薪資至111年5月13日）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65頁至66頁、181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應堪信為真實。
四、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本件解僱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即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並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如前。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⒈按勞雇任一方初基於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者，始得認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雇主雖基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惟須經勞雇雙方溝通、協調，就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達成共識，雙方意思表示趨於一致時，始得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否則即難謂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又按勞雇雙方得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法無明文禁止以資遣方式達成合意，惟應由主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就其與上訴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主張，係陳稱：其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後，上訴人當下同意安排，願領取資遣費後離職，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云云。惟依證人即被上訴人前員工陳景晟（下稱陳景晟）在本院具結證稱：上訴人離職當天，早上知道他要走，有人通知上訴人要離職，上訴人被通知時很錯愕，當下上訴人有無反對表示伊忘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8頁），則依上各節，僅可認由被上訴人單方告知上訴人須離職，並無相當證據足資證明兩造其後有何溝通、協調，並對終止勞動契約方式達成共識之舉，縱或有上訴人領取資遣費，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之事，亦與一般勞工遭雇主單方行使終止權後所為後續處理無異，難以上訴人未當場積極就被上訴人行使勞動契約終止權之合法性表示爭執，即認上訴人有終止勞動契約之默示意思表示，而論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此外，被上訴人復未舉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證明兩造經溝通、協調結果已達成共識，而上訴人有明示或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事實，無從認定兩造確已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已難期待雇主繼續僱用，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之方式為之，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勞工不能勝任工作與雇主解僱，在程度上應具相當對應性，就具體事實之態樣、勞工到職期間、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實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關係之緊密程度等因素，綜合衡量（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號判決、112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遠低於其他業務人員，顯然欠缺工作能力而無法勝任業務工作云云，雖據提出被上訴人之估價作業系統資料為證（見原審卷第135頁至139頁、233頁至241頁），依其內容係記載於111年4月18日至同年5月10日（即上訴人實際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上訴人在系統內登錄3筆估價單，總金額為24萬3,750元，均未成交（被上訴人另稱上訴人於111年4月22日有1筆估價未登錄系統，見原審卷第137頁）；陳景晟有14筆估價單，總金額為77萬700元，均未成交；李敏清有10筆估價單，總金額為92萬2,500元，有4筆成交，固可見上訴人在此段期間之績效，不及其他業務人員。惟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對每個業務會要求目標業績，但具體數額伊忘記了，當時為疫情期間，報價很多間但沒有成交，所以伊也被資遣。伊估價都沒有變成實際業績，主要是成本偏高，被上訴人設備比較高檔，在業界品質高，掃街的街邊店大多是將本求利，他們已經有舊包材的版面，除非要做全新的專案才有機會。伊在職期間被上訴人一共有4個業務人員，李先生（即李敏清，下同）、吳先生（即吳喬凱，下同）、伊、還有上訴人，伊與上訴人應該是同天進去，伊有相關工作經驗，工作性質差不多，只有李先生跟吳先生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0頁至334頁），足認上訴人當時估價單較少，亦無實際成交之業績，尚可能係受其缺乏印刷業務經驗、被上訴人產品與客戶需求不同，及疫情期間廠商不願為新印刷版面支出等因素影響，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迄其遭被上訴人解僱為止尚不滿1個月，與到職較久之李敏清（依被上訴人提出李敏清經公證人認證之證人陳述書，記載李敏清自111年2月22日開始於被上訴人處任職，見原審卷第355頁），或具相關業務經驗之陳景晟相比，自難立即深入經營客戶而取得業績，是僅以此短暫期間為觀察，尚難認上訴人客觀上之能力、學識，不能勝任被上訴人之業務工作。
　⒊被上訴人復辯稱：上訴人就其工作並未認真對待，且未聽從吳昌和指示從事實體業務開發行為，並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之狀況，屬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雖執李敏清之證人陳述書所稱：吳昌和對於上訴人之晨會報告，認其方向有錯，除當面指正，也希望伊與其他同事私下有空時協助其修正市場開發方向，伊應吳昌和要求盡力協助上訴人電話業務開發及目標市場設定，但可能他受高等教育，對伊的開發模式欠缺效率不予認同，執意於網路部落格及FB線上開發等語（見原審卷第355頁），而認上訴人未積極開發客戶，且欠缺改善工作方式之意願云云。惟依證人陳景晟證稱：業務的開發方式，伊是沿街拜訪，李先生是電訪，因為他以前做證券主管，也是電話開發的，吳先生做印刷業比較久，把老客戶帶來這間公司，繼續經營客戶，上訴人照自己的方式開發，他有去看世貿展，蒐集客戶資料，展場是客戶群聚的地方，上訴人有去展場遞名片，花時間追蹤客戶，他是打電話或寄郵件報價伊不知道，伊看上訴人也是蠻認真在開發，他有自己的開發模式，不懂就問資深業務，他有經常去請教吳先生一些印刷的東西，所有業務都是以積極主動方式接觸潛在客人，伊認知的開發方式，電話開發、掃街、寄發電子郵件伊都有做，掃街是最即時，這是伊個人的經驗，其他2種開發方式伊可能還沒有那麼精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6頁至337頁、339頁至340頁），堪認被上訴人當時之4名業務人員，係各自運用其等之能力、經驗、人脈等優勢，以不同之方式開發業務，並未限定於在外拜訪一途。至於上訴人提出與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上訴人固提及至被上訴人處工作前曾遇到有相關工作經驗之人，其稱開發業務僅能去工業區逐一詢問廠商，看有哪一家與印刷廠配合出問題才有機會等節（見原審卷第285頁），然此僅屬該人之經驗談，由證人陳景晟前揭證述，可知逐一拜訪廠商並非印刷業開發客戶之唯一方法。且由證人陳景晟所證：反正業務要有業績產出，有問題可以提出跟老闆（即吳昌和，下同）或其他業務討論，老闆沒有直接禁止用什麼方式開發，他只說要趕快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及李敏清陳稱：這方面（按指網路開發）伊有告知公司最後只看結果，若有產值相信公司是會接受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55頁），堪認被上訴人僅要求須儘速有業績產出，並無限制開發客戶之方式。況依卷附上訴人所填載之工作日報表，可知其仍有實體拜訪或電話聯繫廠商（見原審卷第77頁至101頁），非僅以電子郵件、個人臉書粉絲專頁等進行開發，及陳景晟前開證稱上訴人尚會前往世貿展場開發客戶，並就不懂之處經常請教資深業務等情，則被上訴人指稱上訴人僅消極、被動開發客戶，亦欠缺改善意願云云，要非可採。
　⑵又依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對照卷附由陳景晟、李敏清填報者（見原審卷第103頁至127頁），雖可見上訴人有日期未正確記載、未填載下一個工作日預定行程，及活動內容較簡略且有錯字等情形。然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有要求填載工作日報表，依照格式填寫，每天都要交，最主要用途是讓老闆知道業務有沒有開發到同一客戶還有開發方向，追蹤進度，伊日報表寫到跟其他業務同一間客戶，老闆有跟伊說這個客戶是其他業務有開發過，要跟另一個業務溝通，看是誰去經營，老闆會每天看日報表提醒如何修正開發行業別或客戶群，伊的認知是成果跟效率要看有無報價跟成交，一開始伊用比較簡單的寫法，老闆有讓伊參考李先生的日報表，但伊沒有印象老闆有無說沒有按照格式寫要如何處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1頁、335頁、337頁至339頁），足見填報工作日報表之目的，係供被上訴人掌握業務人員開發客戶情形與進度，特別係避免業務人員間重複接觸同一客戶，並適時調整開發行業方向，俾能提升業務開發之效率。而上訴人所填載之工作日報表，雖有記載較簡略之情形，然依其所填資訊，已具備客戶名稱及需求等事項，仍能達成填報工作日報表之目的，尚不得以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填載未臻詳盡，遽論上訴人之行為已達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而屬不能勝任之程度。
　⑶另依證人陳景晟證述：上訴人沒有搶過伊的電腦，伊與上訴人入職時，伊先到先選位置，上訴人跟伊選同一個位置，後來老闆有安排好，那時本來上訴人缺電腦，後來有再裝1台電腦給上訴人，讓每個人有電腦可以做事，伊的印象是沒有什麼衝突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338頁）；及上訴人與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係記載李敏清陳述略以：沒有上訴人搶其電腦、桌子，或雨傘亂放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283頁），均未見有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爭搶同事已使用之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問雨傘要放哪裡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之情事，是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
　⒋是以，被上訴人就其所主張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各事由，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縱或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曾使用勞基法所賦予其如申誡、記過、減薪、調職等懲戒方式，以促使上訴人改善，即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符。至被上訴人辯稱當時營運受疫情影響，無法使用調職、減薪等手段云云，然公司營運狀況不佳，並非即無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否則將無法適當保護勞工之權益。從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即非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3萬3,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⒈兩造並未於111年5月10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又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非合法，業經認定如前。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等語，應屬可採。被上訴人固辯稱：上訴人已於111年5月17日受僱於振怋機械有限公司（下稱振怋公司），顯見上訴人亦認為兩造間已合意終止勞僱關係，且因此已無與上訴人續行勞動契約之可能云云，惟此係因上訴人遭被上訴人非法解僱，為其生計考量而轉至他處謀職，至多僅得適用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而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酬內扣除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利益（詳後述），不得執此認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繼續存在，已如前述，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後，旋於111年7月13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動調解，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惟經被上訴人主張不同意上訴人復職（見原審卷第23頁），顯然上訴人已將準備依勞動契約本旨提供勞務之情通知被上訴人，惟為被上訴人預示拒絕受領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揆諸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並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報酬。
　⒊又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但書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每月工資為3萬3,300元（含交通津貼3,00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見上開各項給付均由被上訴人固定給與，係屬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對價，而經常可獲得之報酬，性質上自屬工資。又兩造不爭執薪資給付日為每月20日發放同月份1至15日（即上半月）薪資，次月5日發放上月16日之後（即下半月）薪資，及上訴人實際領取被上訴人薪資至111年5月13日等事實（見本院卷一第129頁、305頁、441頁），是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日，各給付上訴人1萬6,500元（計算式：3萬3,000元÷2＝1萬6,500元）。
　⑵惟上訴人曾先後於111年5月至8月在振怋公司、111年9月至11月在精英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下稱精英公司）、111年10月在瑪思活動創意有限公司（下稱瑪思公司）、112年6月在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下稱寒舍公司）、112年7月至8月在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驊宏公司）、112年7月及113年12月在動員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動員公司）、112年9月至11月在巨龍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龍公司）、113年2月至4月在北螢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螢公司）113年3月及5月在首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首信公司）、113年6月在維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德公司）、113年9月至10月在安維斯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維斯公司）、113年12月至114年1月在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下稱迴龍中小學）任職，並受領報酬，有上訴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勞退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及上開各公司或機構回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211頁至221頁、257頁至261頁、263頁、267頁至271頁、273頁至279頁、431頁至433頁、435頁、卷二第21頁至23頁、27頁至29頁、31頁、33頁、35頁至36頁、41頁至43頁、45頁至69頁）可考，上述所得既屬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即應依法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酬內扣除之。從而，上訴人原得向被上訴人請求之薪資債權，經扣除上訴人至他處服勞務已領取之報酬後，應給付各期薪資之數額即分別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至於上訴人於111年9月至112年6月間，雖曾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擔任勞動部安心即時上工計畫人員，並受領工作津貼，固有該院113年11月29日北市醫文創字第1133073652號函暨附件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25頁至255頁），惟依112年7月1日廢止前之安心即時上工計畫第7點第1項，已明定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於該計畫執行期間為「公法救助關係」，第14點並規定勞工領取失業給付、多元開發就業方案、培力就業計畫、臨時工作津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期間，不得同時申請參加安心就業計畫（見本院卷一第511頁至513頁），堪認上訴人受領此部分工作津貼之性質，係與失業給付等社會救助相同，非屬至他處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即不在依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得由僱用人自報酬額內扣除之列，一併敘明。
　⑶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工資，乃定有確定期限，被上訴人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月份之21日、次月份6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各期薪資之遲延利息起算日，詳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⒋另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僱傭關係既仍有效存在，而上訴人任職期間每月薪資3萬3,000元，已如前述，自應適用3萬1,801元至3萬3,300元之級距，而按月依3萬3,300元提繳6%即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又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勞務遲延，而有於他處工作，並經他公司或機構提繳如附表二「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之勞退金，有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此部分之提繳金額既係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則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每月應提繳之勞退金，自應逐月扣除由他公司或機構提繳之金額。從而，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尚乏所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日，各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之範圍內，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至第4項所示。至於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再本院就上訴人如主文第3至4項所示之給付請求，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
		薪資年月

		應給付日

		上訴人原得請求之薪資

		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利益

		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利息起算日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上半月(111年5月14日至15日）

		111年5月20日

		2,200元
（1萬6,500元－被上訴人已給付之1萬4,300元）

		0元

		2,200元

		111年5月21日

		2,200元



		111年5月下半月

		111年6月5日

		1萬6,500元

		6,497元
（振怋公司）

		1萬3元

		111年6月6日

		1萬3元



		111年6月上半月

		111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6,500元
（振怋公司）

		1萬元

		111年6月21日

		1萬元



		111年6月下半月

		111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500元
（振怋公司）

		4,000元

		111年7月6日

		4,000元



		111年7月上半月

		111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6,779.5元
（振怋公司）

		9,721元

		111年7月21日

		9,721元



		111年7月下半月

		111年8月5日

		1萬6,500元

		5,779.5元
（振怋公司）

		1萬721元

		111年8月6日

		1萬721元



		111年8月上半月

		111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280元
（振怋公司）

		4,220元

		111年8月21日

		4,220元



		111年8月下半月

		111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上半月

		111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下半月

		111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3,410元
（精英公司）

		1萬3,090元

		111年10月6日

		1萬3,090元



		111年10月上半月

		111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718元
（精英公司712元＋瑪思公司2,006元）

		1萬3,782元

		111年10月21日

		1萬3,782元



		111年10月下半月

		111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246元
（精英公司）

		1萬5,254元

		111年11月6日

		1萬5,254元



		111年11月上半月

		111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850元
（精英公司）

		1萬2,650元

		111年11月21日

		1萬2,650元



		111年11月下半月

		111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上半月

		111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下半月

		112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上半月

		112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下半月

		112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上半月

		112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下半月

		112年3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上半月

		112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下半月

		112年4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上半月

		112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下半月

		112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上半月

		112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下半月

		112年6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6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6月上半月

		112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2,800元
（寒舍公司）

		1萬3,700元

		112年6月21日

		1萬3,700元



		112年6月下半月

		112年7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7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7月上半月

		112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495元
（動員公司）

		1萬6,005元

		112年7月21日

		1萬6,005元



		112年7月下半月

		112年8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133元
（驊宏公司）

		4,367元

		112年8月6日

		4,367元



		112年8月
上半月

		112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67元
（驊宏公司）

		6,233元

		112年8月21日

		6,233元



		112年8月下半月

		112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9月上半月

		112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700元
（巨龍公司）

		0元
（負4,200元）

		112年9月21日

		0元



		112年9月下半月

		112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2萬4,900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4,200＋巨龍公司2萬700元）

		0元
（負8,400元）

		112年10月6日

		0元



		112年10月上半月

		112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8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8,400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0元
（負3,582元）

		112年10月21日

		0元



		112年10月下半月

		112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5,264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582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1,236元

		112年11月6日

		1,236元



		112年11月上半月

		112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1月21日

		1萬6,125元



		112年11月下半月

		112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2月6日

		1萬6,125元



		112年12月上半月

		112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2月下半月

		113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上半月

		113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下半月

		113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2月上半月

		113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2月21日

		6,900元



		113年2月下半月

		113年3月5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3月6日

		6,900元



		113年3月上半月

		113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3月21日

		2,300元



		113年3月下半月

		113年4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4月6日

		2,300元



		113年4月上半月

		113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3,200元
（北螢公司）

		1萬3,300元

		113年4月21日

		1萬3,300元



		113年4月下半月

		113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5月上半月

		113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5月21日

		1萬3,950元



		113年5月下半月

		113年6月5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6月6日

		1萬3,950元



		113年6月上半月

		113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6月21日

		2,384元



		113年6月下半月

		113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7月6日

		2,384元



		113年7月上半月

		113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7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7月下半月

		113年8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上半月

		113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下半月

		113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9月上半月

		113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9月21日

		1萬873元



		113年9月下半月

		113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10月6日

		1萬873元



		113年10月上半月

		113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0月21日

		2,530元



		113年10月下半月

		113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1月6日

		2,530元



		113年11月上半月

		113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1月下半月

		113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上半月

		113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下半月

		114年1月5日

		1萬6,500元

		7,695元
（動員公司1,837元＋迴龍中小學5,858元）

		8,805元

		114年1月6日

		8,805元



		114年1月上半月

		114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1月21日

		4,928元



		114年1月下半月

		114年2月5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2月6日

		4,928元



		114年2月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

		上半月於當月20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上半月於當月21日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5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6日

		每期1萬6,500元



		備註：上訴人在他處所取得之報酬數額，如能依相關資料判斷係該月份上半月或下半月服勞務所領取，即於該期扣除；倘無法判斷時則平均列計於該月份各期內為扣除。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繳月份

		上訴人原得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提繳之勞退金額

		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

		1,331元
（1,998元－被上訴人已提繳之667元）

		0元

		1,331元

		1,331元



		111年6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7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8月

		1,998元

		352元
（振怋公司）

		1,646元

		1,646元



		111年9月

		1,998元

		128元
（精英公司）

		1,870元

		1,870元



		111年10月

		1,998元

		155元
（精英公司128元＋瑪思公司27元）

		1,843元

		1,843元



		111年11月

		1,998元

		81元
（精英公司）

		1,917元

		1,917元



		111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3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4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5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6月

		1,998元

		175元
（寒舍公司）

		1,823元

		1,823元



		112年7月

		1,998元

		771元
（驊宏公司749元＋動員公司22元）

		1,227元

		1,227元



		112年8月

		1,998元

		634元
（驊宏公司）

		1,364元

		1,364元



		112年9月

		1,998元

		1,601元
（巨龍公司）

		397元

		397元



		112年10月

		1,998元

		1,656元
（巨龍公司）

		342元

		342元



		112年11月

		1,998元

		1,091元
（巨龍公司）

		907元

		907元



		112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2月

		1,998元

		1,440元
（北螢公司）

		558元

		558元



		113年3月

		1,998元

		2,606元
（北螢公司1,440元＋首信公司1,166元）

		0元
（負608元）

		0元



		113年4月

		1,998元

		75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608元＋北螢公司144元）

		1,246元

		1,246元



		113年5月

		1,998元

		318元

		1,680元

		1,680元



		113年6月

		1,998元

		2,371元
（維德公司）

		0元
（負373元）

		0元



		113年7月

		1,998元

		373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73元）

		1,625元

		1,625元



		113年8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9月

		1,998元

		1,576元
（安維斯公司）

		422元

		422元



		113年10月

		1,998元

		1,818元
（安維斯公司）

		180元

		180元



		113年11月

		1,998元

		1,273元
（安維斯公司）

		725元

		725元



		113年12月

		1,998元

		382元
（迴龍中小學360元＋動員公司22元）

		1,616元

		1,616元



		114年1月

		1,998元

		1,261元
（迴龍中小學）

		737元

		737元



		114年2月起至復職日止

		每期1,998元

		0

		每期1,998元

		每期1,998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7號

上  訴  人  盧彥旭  



被 上訴 人  久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昌和  

訴訟代理人  劉彥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作詮律師

            練子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9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02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三、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

    止，按月於每月二十日、次月五日各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一「

    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

    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四、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

    ，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

    示金額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其餘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七，餘由

    上訴人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四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上

    訴人如各以附表一、附表二「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欄所

    示之每期金額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11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

    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非屬適法，兩造間僱傭關

    係應仍存在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

    之存否即屬不明確，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

    開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

    公司，擔任業務人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

    嗣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未能接受指揮，亦無改善工作表現，不

    符被上訴人期待為由，於111年5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

    款規定無預警資遣上訴人。惟被上訴人所稱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事由不實，上訴人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列情形，縱

    上訴人不適任，被上訴人亦應先採取如溝通、輔導、再教育

    等手段，然被上訴人不僅未循序採取較輕微之處置措施，更

    於解僱上訴人後對外招聘新人，可知被上訴人不願積極對現

    有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並任意以解僱方式代之，其終止系爭

    勞動契約之行為係濫用法律之解僱權限，已違反解僱最後手

    段性原則與誠信原則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

    且被上訴人既於111年5月13日任意解僱上訴人，並拒絕上訴

    人繼續提供勞務而受領遲延，上訴人自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被上訴人仍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

    勞退金）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

    退專戶）等語。爰依系爭勞動契約，聲明請求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並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3,000元

    本息，與按月提撥勞退金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原

    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

    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上

    訴人3萬3,000元，並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

    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㈤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印刷公司，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生意直落，嚴重入不敷出，遂刊登徵才公告增加業務人員

    拓展生意。而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到職，其於到職後雖出

    勤正常，但被上訴人根據工作日報表發現其每日之電話訪問

    或電子郵件訪問均低於10筆，且日期、文字多有錯誤，內容

    亦無具體進度，遠低於其他員工之工作表現。又上訴人於任

    職起至同年5月3日間雖有4筆估價但未成功接案，經被上訴

    人法定代理人吳昌和（下逕稱其名）口頭教育後，於111年5

    月4日至10日間，上訴人並未取得任何客戶案件進入估價，

    遑論向客戶報價磋商而成功達成交易。上訴人雖經吳昌和及

    上訴人同事即訴外人吳喬凱、李敏清（下均逕稱其名）之輔

    導、教育訓練，然上訴人對於公司業務仍毫無貢獻，且上訴

    人在態度上屢有舉止無法配合工作紀律狀況，包含未聽從吳

    昌和口頭輔導、爭搶同事已使用之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

    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問雨傘要放哪裡等情，使

    被上訴人不堪其擾。是上訴人主觀上無意願，客觀上能力也

    不適合，顯然無法勝任業務工作，被上訴人不得已，僅能於

    111年5月10日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

    爭勞動契約，上訴人當下即同意被上訴人安排，願領取資遣

    費後離職，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公司收拾私人物品，是兩

    造已合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達成合意，被

    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屬合

    法。又上訴人離職後，被上訴人已向新北市政府通報實施無

    薪假，僅剩一名業務人員，並無上訴人所稱將其資遣後又另

    招募新員工情形，系爭勞動契約既已合法終止，則上訴人之

    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業務一職

    ，約定月薪為3萬3,000元（含外勤油費津貼3,000元），被

    上訴人實際支付26日薪資及外勤油費補貼（即支付薪資至11

    1年5月13日）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65頁至66

    頁、181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應堪信為真實。

四、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本件解僱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

    仍存在，被上訴人即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並按月提繳勞

    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

    抗辯如前。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⒈按勞雇任一方初基於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

    ，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

    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者，始得認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雇

    主雖基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惟

    須經勞雇雙方溝通、協調，就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達成共

    識，雙方意思表示趨於一致時，始得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否則即難謂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又按勞雇雙方得以合意終

    止勞動契約，法無明文禁止以資遣方式達成合意，惟應由主

    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27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就其與上訴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主張，係

    陳稱：其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

    動契約後，上訴人當下同意安排，願領取資遣費後離職，並

    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云云。惟依證人即被上

    訴人前員工陳景晟（下稱陳景晟）在本院具結證稱：上訴人

    離職當天，早上知道他要走，有人通知上訴人要離職，上訴

    人被通知時很錯愕，當下上訴人有無反對表示伊忘了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338頁），則依上各節，僅可認由被上訴人單

    方告知上訴人須離職，並無相當證據足資證明兩造其後有何

    溝通、協調，並對終止勞動契約方式達成共識之舉，縱或有

    上訴人領取資遣費，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

    之事，亦與一般勞工遭雇主單方行使終止權後所為後續處理

    無異，難以上訴人未當場積極就被上訴人行使勞動契約終止

    權之合法性表示爭執，即認上訴人有終止勞動契約之默示意

    思表示，而論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此外，被上訴人

    復未舉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證明兩造經溝通、協調結果已達成

    共識，而上訴人有明示或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事實

    ，無從認定兩造確已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

    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

    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

    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

    是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勞工客

    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

    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

    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已難期待雇主繼續僱用，

    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

    契約之方式為之，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勞工不

    能勝任工作與雇主解僱，在程度上應具相當對應性，就具體

    事實之態樣、勞工到職期間、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

    雇主及事實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關係之緊密程度等因素

    ，綜合衡量（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號判決、112年度

    台上字第27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遠低於其他業務人

    員，顯然欠缺工作能力而無法勝任業務工作云云，雖據提出

    被上訴人之估價作業系統資料為證（見原審卷第135頁至139

    頁、233頁至241頁），依其內容係記載於111年4月18日至同

    年5月10日（即上訴人實際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上訴

    人在系統內登錄3筆估價單，總金額為24萬3,750元，均未成

    交（被上訴人另稱上訴人於111年4月22日有1筆估價未登錄

    系統，見原審卷第137頁）；陳景晟有14筆估價單，總金額

    為77萬700元，均未成交；李敏清有10筆估價單，總金額為9

    2萬2,500元，有4筆成交，固可見上訴人在此段期間之績效

    ，不及其他業務人員。惟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對每

    個業務會要求目標業績，但具體數額伊忘記了，當時為疫情

    期間，報價很多間但沒有成交，所以伊也被資遣。伊估價都

    沒有變成實際業績，主要是成本偏高，被上訴人設備比較高

    檔，在業界品質高，掃街的街邊店大多是將本求利，他們已

    經有舊包材的版面，除非要做全新的專案才有機會。伊在職

    期間被上訴人一共有4個業務人員，李先生（即李敏清，下

    同）、吳先生（即吳喬凱，下同）、伊、還有上訴人，伊與

    上訴人應該是同天進去，伊有相關工作經驗，工作性質差不

    多，只有李先生跟吳先生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0頁

    至334頁），足認上訴人當時估價單較少，亦無實際成交之

    業績，尚可能係受其缺乏印刷業務經驗、被上訴人產品與客

    戶需求不同，及疫情期間廠商不願為新印刷版面支出等因素

    影響，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迄其遭被上訴人解

    僱為止尚不滿1個月，與到職較久之李敏清（依被上訴人提

    出李敏清經公證人認證之證人陳述書，記載李敏清自111年2

    月22日開始於被上訴人處任職，見原審卷第355頁），或具

    相關業務經驗之陳景晟相比，自難立即深入經營客戶而取得

    業績，是僅以此短暫期間為觀察，尚難認上訴人客觀上之能

    力、學識，不能勝任被上訴人之業務工作。

　⒊被上訴人復辯稱：上訴人就其工作並未認真對待，且未聽從

    吳昌和指示從事實體業務開發行為，並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

    之狀況，屬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雖執李敏清之證人陳述書所稱：吳昌和對於上訴人

    之晨會報告，認其方向有錯，除當面指正，也希望伊與其他

    同事私下有空時協助其修正市場開發方向，伊應吳昌和要求

    盡力協助上訴人電話業務開發及目標市場設定，但可能他受

    高等教育，對伊的開發模式欠缺效率不予認同，執意於網路

    部落格及FB線上開發等語（見原審卷第355頁），而認上訴

    人未積極開發客戶，且欠缺改善工作方式之意願云云。惟依

    證人陳景晟證稱：業務的開發方式，伊是沿街拜訪，李先生

    是電訪，因為他以前做證券主管，也是電話開發的，吳先生

    做印刷業比較久，把老客戶帶來這間公司，繼續經營客戶，

    上訴人照自己的方式開發，他有去看世貿展，蒐集客戶資料

    ，展場是客戶群聚的地方，上訴人有去展場遞名片，花時間

    追蹤客戶，他是打電話或寄郵件報價伊不知道，伊看上訴人

    也是蠻認真在開發，他有自己的開發模式，不懂就問資深業

    務，他有經常去請教吳先生一些印刷的東西，所有業務都是

    以積極主動方式接觸潛在客人，伊認知的開發方式，電話開

    發、掃街、寄發電子郵件伊都有做，掃街是最即時，這是伊

    個人的經驗，其他2種開發方式伊可能還沒有那麼精進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336頁至337頁、339頁至340頁），堪認被上

    訴人當時之4名業務人員，係各自運用其等之能力、經驗、

    人脈等優勢，以不同之方式開發業務，並未限定於在外拜訪

    一途。至於上訴人提出與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上訴人

    固提及至被上訴人處工作前曾遇到有相關工作經驗之人，其

    稱開發業務僅能去工業區逐一詢問廠商，看有哪一家與印刷

    廠配合出問題才有機會等節（見原審卷第285頁），然此僅

    屬該人之經驗談，由證人陳景晟前揭證述，可知逐一拜訪廠

    商並非印刷業開發客戶之唯一方法。且由證人陳景晟所證：

    反正業務要有業績產出，有問題可以提出跟老闆（即吳昌和

    ，下同）或其他業務討論，老闆沒有直接禁止用什麼方式開

    發，他只說要趕快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及

    李敏清陳稱：這方面（按指網路開發）伊有告知公司最後只

    看結果，若有產值相信公司是會接受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5

    5頁），堪認被上訴人僅要求須儘速有業績產出，並無限制

    開發客戶之方式。況依卷附上訴人所填載之工作日報表，可

    知其仍有實體拜訪或電話聯繫廠商（見原審卷第77頁至101

    頁），非僅以電子郵件、個人臉書粉絲專頁等進行開發，及

    陳景晟前開證稱上訴人尚會前往世貿展場開發客戶，並就不

    懂之處經常請教資深業務等情，則被上訴人指稱上訴人僅消

    極、被動開發客戶，亦欠缺改善意願云云，要非可採。

　⑵又依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對照卷附由陳景晟、李敏清填報

    者（見原審卷第103頁至127頁），雖可見上訴人有日期未正

    確記載、未填載下一個工作日預定行程，及活動內容較簡略

    且有錯字等情形。然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有要求填

    載工作日報表，依照格式填寫，每天都要交，最主要用途是

    讓老闆知道業務有沒有開發到同一客戶還有開發方向，追蹤

    進度，伊日報表寫到跟其他業務同一間客戶，老闆有跟伊說

    這個客戶是其他業務有開發過，要跟另一個業務溝通，看是

    誰去經營，老闆會每天看日報表提醒如何修正開發行業別或

    客戶群，伊的認知是成果跟效率要看有無報價跟成交，一開

    始伊用比較簡單的寫法，老闆有讓伊參考李先生的日報表，

    但伊沒有印象老闆有無說沒有按照格式寫要如何處罰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331頁、335頁、337頁至339頁），足見填報工

    作日報表之目的，係供被上訴人掌握業務人員開發客戶情形

    與進度，特別係避免業務人員間重複接觸同一客戶，並適時

    調整開發行業方向，俾能提升業務開發之效率。而上訴人所

    填載之工作日報表，雖有記載較簡略之情形，然依其所填資

    訊，已具備客戶名稱及需求等事項，仍能達成填報工作日報

    表之目的，尚不得以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填載未臻詳盡，遽

    論上訴人之行為已達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而屬

    不能勝任之程度。

　⑶另依證人陳景晟證述：上訴人沒有搶過伊的電腦，伊與上訴

    人入職時，伊先到先選位置，上訴人跟伊選同一個位置，後

    來老闆有安排好，那時本來上訴人缺電腦，後來有再裝1台

    電腦給上訴人，讓每個人有電腦可以做事，伊的印象是沒有

    什麼衝突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338頁）；及上訴人與

    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係記載李敏清陳述略以：沒有上

    訴人搶其電腦、桌子，或雨傘亂放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

    283頁），均未見有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爭搶同事已使用之

    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

    問雨傘要放哪裡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之情事，是被上訴人此

    部分抗辯，亦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

　⒋是以，被上訴人就其所主張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各事由，

    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縱或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曾使用勞基法所賦予其如申誡、記過

    、減薪、調職等懲戒方式，以促使上訴人改善，即與解僱最

    後手段性原則不符。至被上訴人辯稱當時營運受疫情影響，

    無法使用調職、減薪等手段云云，然公司營運狀況不佳，並

    非即無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否則將無法適當保護勞

    工之權益。從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而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

    動契約，即非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自111

    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3萬3,00

    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

    息，暨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1,99

    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⒈兩造並未於111年5月10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又被上訴

    人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並非合法，業經認定如前。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

    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等語，應屬可採。被上訴人固辯稱：上

    訴人已於111年5月17日受僱於振怋機械有限公司（下稱振怋

    公司），顯見上訴人亦認為兩造間已合意終止勞僱關係，且

    因此已無與上訴人續行勞動契約之可能云云，惟此係因上訴

    人遭被上訴人非法解僱，為其生計考量而轉至他處謀職，至

    多僅得適用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而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

    酬內扣除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利益（詳後述），不

    得執此認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

    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

    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

    ，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

    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

    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

    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

    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

    第19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0日終止

    系爭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繼續存在，

    已如前述，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後，

    旋於111年7月13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動調解，主張被上訴

    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

    惟經被上訴人主張不同意上訴人復職（見原審卷第23頁），

    顯然上訴人已將準備依勞動契約本旨提供勞務之情通知被上

    訴人，惟為被上訴人預示拒絕受領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意思表

    示，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

    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揆諸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自

    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並仍得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報酬。

　⒊又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

    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

    ，民法第487條但書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每月工資為3萬3,300元（含交通津貼3,000元）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見上開各項給付均由被上訴

    人固定給與，係屬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對價，而經常可獲得之

    報酬，性質上自屬工資。又兩造不爭執薪資給付日為每月20

    日發放同月份1至15日（即上半月）薪資，次月5日發放上月

    16日之後（即下半月）薪資，及上訴人實際領取被上訴人薪

    資至111年5月13日等事實（見本院卷一第129頁、305頁、44

    1頁），是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1年5月14日起

    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

    日，各給付上訴人1萬6,500元（計算式：3萬3,000元÷2＝1萬

    6,500元）。

　⑵惟上訴人曾先後於111年5月至8月在振怋公司、111年9月至11

    月在精英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下稱精英公司）、111年10月

    在瑪思活動創意有限公司（下稱瑪思公司）、112年6月在寒

    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下稱寒舍公司）

    、112年7月至8月在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驊宏公司

    ）、112年7月及113年12月在動員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動員公司）、112年9月至11月在巨龍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巨龍公司）、113年2月至4月在北螢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北螢公司）113年3月及5月在首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首信公司）、113年6月在維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維德公司）、113年9月至10月在安維斯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安維斯公司）、113年12月至114年1月在桃園市立

    迴龍國民中小學（下稱迴龍中小學）任職，並受領報酬，有

    上訴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勞退專戶明細資

    料（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及上開各公司或機構回

    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211頁至221頁、257頁至261頁、26

    3頁、267頁至271頁、273頁至279頁、431頁至433頁、435頁

    、卷二第21頁至23頁、27頁至29頁、31頁、33頁、35頁至36

    頁、41頁至43頁、45頁至69頁）可考，上述所得既屬上訴人

    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即應依法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酬內

    扣除之。從而，上訴人原得向被上訴人請求之薪資債權，經

    扣除上訴人至他處服勞務已領取之報酬後，應給付各期薪資

    之數額即分別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逾

    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至於上訴人於111

    年9月至112年6月間，雖曾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擔任勞動部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人員，並受領工作津貼，固有該院113年1

    1月29日北市醫文創字第1133073652號函暨附件可查（見本

    院卷一第225頁至255頁），惟依112年7月1日廢止前之安心

    即時上工計畫第7點第1項，已明定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於該

    計畫執行期間為「公法救助關係」，第14點並規定勞工領取

    失業給付、多元開發就業方案、培力就業計畫、臨時工作津

    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或津貼期間，不得同時申請參加安心就業計畫（見本院卷一

    第511頁至513頁），堪認上訴人受領此部分工作津貼之性質

    ，係與失業給付等社會救助相同，非屬至他處服勞務所領取

    之報酬，即不在依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得由僱用人自報酬

    額內扣除之列，一併敘明。

　⑶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

    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之工資，乃定有確定期限，被上訴人如未按時給付，

    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月份之21日、次月份6日

    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各期薪資之遲延利息起算

    日，詳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⒋另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之勞工

    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

    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

    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

    損害者，勞工得向僱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僱傭

    關係既仍有效存在，而上訴人任職期間每月薪資3萬3,000元

    ，已如前述，自應適用3萬1,801元至3萬3,300元之級距，而

    按月依3萬3,300元提繳6%即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又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勞務遲延，而有於他處工作，並經

    他公司或機構提繳如附表二「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

    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之勞退金，有上訴人之勞退專戶

    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此部分之提

    繳金額既係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則被上訴人於上

    開期間每月應提繳之勞退金，自應逐月扣除由他公司或機構

    提繳之金額。從而，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

    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1年5月14日起

    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

    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

    範圍之請求，尚乏所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

    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

    ，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日，各給付上訴人

    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

    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

    止，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

    所示金額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之範圍內，均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

    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

    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至第4項所示。至於上訴人請求不應

    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再本院就上訴人如主文第3至4項所示之

    給付請求，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

    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定相

    當擔保金額，宣告被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

薪資年月 應給付日 上訴人原得請求之薪資 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利益 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利息起算日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上半月(111年5月14日至15日） 111年5月20日 2,200元 （1萬6,500元－被上訴人已給付之1萬4,300元） 0元 2,200元 111年5月21日 2,200元 111年5月下半月 111年6月5日 1萬6,500元 6,497元 （振怋公司） 1萬3元 111年6月6日 1萬3元 111年6月上半月 111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6,500元 （振怋公司） 1萬元 111年6月21日 1萬元 111年6月下半月 111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500元 （振怋公司） 4,000元 111年7月6日 4,000元 111年7月上半月 111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6,779.5元 （振怋公司） 9,721元 111年7月21日 9,721元 111年7月下半月 111年8月5日 1萬6,500元 5,779.5元 （振怋公司） 1萬721元 111年8月6日 1萬721元 111年8月上半月 111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280元 （振怋公司） 4,220元 111年8月21日 4,220元 111年8月下半月 111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上半月 111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下半月 111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3,410元 （精英公司） 1萬3,090元 111年10月6日 1萬3,090元 111年10月上半月 111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718元 （精英公司712元＋瑪思公司2,006元） 1萬3,782元 111年10月21日 1萬3,782元 111年10月下半月 111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246元 （精英公司） 1萬5,254元 111年11月6日 1萬5,254元 111年11月上半月 111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850元 （精英公司） 1萬2,650元 111年11月21日 1萬2,650元 111年11月下半月 111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上半月 111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下半月 112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上半月 112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下半月 112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上半月 112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下半月 112年3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上半月 112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下半月 112年4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上半月 112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下半月 112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上半月 112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下半月 112年6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6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6月上半月 112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2,800元 （寒舍公司） 1萬3,700元 112年6月21日 1萬3,700元 112年6月下半月 112年7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7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7月上半月 112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495元 （動員公司） 1萬6,005元 112年7月21日 1萬6,005元 112年7月下半月 112年8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133元 （驊宏公司） 4,367元 112年8月6日 4,367元 112年8月 上半月 112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67元 （驊宏公司） 6,233元 112年8月21日 6,233元 112年8月下半月 112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9月上半月 112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700元 （巨龍公司） 0元 （負4,200元） 112年9月21日 0元 112年9月下半月 112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2萬4,900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4,200＋巨龍公司2萬700元） 0元 （負8,400元） 112年10月6日 0元 112年10月上半月 112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8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8,400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0元 （負3,582元） 112年10月21日 0元 112年10月下半月 112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5,264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582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1,236元 112年11月6日 1,236元 112年11月上半月 112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1月21日 1萬6,125元 112年11月下半月 112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2月6日 1萬6,125元 112年12月上半月 112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2月下半月 113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上半月 113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下半月 113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2月上半月 113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2月21日 6,900元 113年2月下半月 113年3月5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3月6日 6,900元 113年3月上半月 113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3月21日 2,300元 113年3月下半月 113年4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4月6日 2,300元 113年4月上半月 113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3,200元 （北螢公司） 1萬3,300元 113年4月21日 1萬3,300元 113年4月下半月 113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5月上半月 113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5月21日 1萬3,950元 113年5月下半月 113年6月5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6月6日 1萬3,950元 113年6月上半月 113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6月21日 2,384元 113年6月下半月 113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7月6日 2,384元 113年7月上半月 113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7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7月下半月 113年8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上半月 113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下半月 113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9月上半月 113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9月21日 1萬873元 113年9月下半月 113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10月6日 1萬873元 113年10月上半月 113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0月21日 2,530元 113年10月下半月 113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1月6日 2,530元 113年11月上半月 113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1月下半月 113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上半月 113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下半月 114年1月5日 1萬6,500元 7,695元 （動員公司1,837元＋迴龍中小學5,858元） 8,805元 114年1月6日 8,805元 114年1月上半月 114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1月21日 4,928元 114年1月下半月 114年2月5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2月6日 4,928元 114年2月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 上半月於當月20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上半月於當月21日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5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6日 每期1萬6,500元 備註：上訴人在他處所取得之報酬數額，如能依相關資料判斷係該月份上半月或下半月服勞務所領取，即於該期扣除；倘無法判斷時則平均列計於該月份各期內為扣除。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繳月份 上訴人原得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提繳之勞退金額 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 1,331元 （1,998元－被上訴人已提繳之667元） 0元 1,331元 1,331元 111年6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7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8月 1,998元 352元 （振怋公司） 1,646元 1,646元 111年9月 1,998元 128元 （精英公司） 1,870元 1,870元 111年10月 1,998元 155元 （精英公司128元＋瑪思公司27元） 1,843元 1,843元 111年11月 1,998元 81元 （精英公司） 1,917元 1,917元 111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3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4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5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6月 1,998元 175元 （寒舍公司） 1,823元 1,823元 112年7月 1,998元 771元 （驊宏公司749元＋動員公司22元） 1,227元 1,227元 112年8月 1,998元 634元 （驊宏公司） 1,364元 1,364元 112年9月 1,998元 1,601元 （巨龍公司） 397元 397元 112年10月 1,998元 1,656元 （巨龍公司） 342元 342元 112年11月 1,998元 1,091元 （巨龍公司） 907元 907元 112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2月 1,998元 1,440元 （北螢公司） 558元 558元 113年3月 1,998元 2,606元 （北螢公司1,440元＋首信公司1,166元） 0元 （負608元） 0元 113年4月 1,998元 75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608元＋北螢公司144元） 1,246元 1,246元 113年5月 1,998元 318元 1,680元 1,680元 113年6月 1,998元 2,371元 （維德公司） 0元 （負373元） 0元 113年7月 1,998元 373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73元） 1,625元 1,625元 113年8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9月 1,998元 1,576元 （安維斯公司） 422元 422元 113年10月 1,998元 1,818元 （安維斯公司） 180元 180元 113年11月 1,998元 1,273元 （安維斯公司） 725元 725元 113年12月 1,998元 382元 （迴龍中小學360元＋動員公司22元） 1,616元 1,616元 114年1月 1,998元 1,261元 （迴龍中小學） 737元 737元 114年2月起至復職日止 每期1,998元 0 每期1,998元 每期1,998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7號
上  訴  人  盧彥旭  


被 上訴 人  久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昌和  
訴訟代理人  劉彥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作詮律師
            練子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三、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二十日、次月五日各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其餘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四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各以附表一、附表二「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欄所示之每期金額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非屬適法，兩造間僱傭關係應仍存在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開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業務人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嗣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未能接受指揮，亦無改善工作表現，不符被上訴人期待為由，於111年5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無預警資遣上訴人。惟被上訴人所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事由不實，上訴人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列情形，縱上訴人不適任，被上訴人亦應先採取如溝通、輔導、再教育等手段，然被上訴人不僅未循序採取較輕微之處置措施，更於解僱上訴人後對外招聘新人，可知被上訴人不願積極對現有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並任意以解僱方式代之，其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行為係濫用法律之解僱權限，已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與誠信原則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且被上訴人既於111年5月13日任意解僱上訴人，並拒絕上訴人繼續提供勞務而受領遲延，上訴人自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被上訴人仍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等語。爰依系爭勞動契約，聲明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並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3,000元本息，與按月提撥勞退金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3萬3,000元，並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印刷公司，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意直落，嚴重入不敷出，遂刊登徵才公告增加業務人員拓展生意。而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到職，其於到職後雖出勤正常，但被上訴人根據工作日報表發現其每日之電話訪問或電子郵件訪問均低於10筆，且日期、文字多有錯誤，內容亦無具體進度，遠低於其他員工之工作表現。又上訴人於任職起至同年5月3日間雖有4筆估價但未成功接案，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吳昌和（下逕稱其名）口頭教育後，於111年5月4日至10日間，上訴人並未取得任何客戶案件進入估價，遑論向客戶報價磋商而成功達成交易。上訴人雖經吳昌和及上訴人同事即訴外人吳喬凱、李敏清（下均逕稱其名）之輔導、教育訓練，然上訴人對於公司業務仍毫無貢獻，且上訴人在態度上屢有舉止無法配合工作紀律狀況，包含未聽從吳昌和口頭輔導、爭搶同事已使用之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問雨傘要放哪裡等情，使被上訴人不堪其擾。是上訴人主觀上無意願，客觀上能力也不適合，顯然無法勝任業務工作，被上訴人不得已，僅能於111年5月10日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當下即同意被上訴人安排，願領取資遣費後離職，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公司收拾私人物品，是兩造已合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達成合意，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屬合法。又上訴人離職後，被上訴人已向新北市政府通報實施無薪假，僅剩一名業務人員，並無上訴人所稱將其資遣後又另招募新員工情形，系爭勞動契約既已合法終止，則上訴人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業務一職，約定月薪為3萬3,000元（含外勤油費津貼3,000元），被上訴人實際支付26日薪資及外勤油費補貼（即支付薪資至111年5月13日）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65頁至66頁、181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應堪信為真實。
四、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本件解僱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即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並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如前。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⒈按勞雇任一方初基於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者，始得認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雇主雖基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惟須經勞雇雙方溝通、協調，就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達成共識，雙方意思表示趨於一致時，始得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否則即難謂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又按勞雇雙方得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法無明文禁止以資遣方式達成合意，惟應由主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就其與上訴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主張，係陳稱：其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後，上訴人當下同意安排，願領取資遣費後離職，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云云。惟依證人即被上訴人前員工陳景晟（下稱陳景晟）在本院具結證稱：上訴人離職當天，早上知道他要走，有人通知上訴人要離職，上訴人被通知時很錯愕，當下上訴人有無反對表示伊忘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8頁），則依上各節，僅可認由被上訴人單方告知上訴人須離職，並無相當證據足資證明兩造其後有何溝通、協調，並對終止勞動契約方式達成共識之舉，縱或有上訴人領取資遣費，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之事，亦與一般勞工遭雇主單方行使終止權後所為後續處理無異，難以上訴人未當場積極就被上訴人行使勞動契約終止權之合法性表示爭執，即認上訴人有終止勞動契約之默示意思表示，而論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此外，被上訴人復未舉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證明兩造經溝通、協調結果已達成共識，而上訴人有明示或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事實，無從認定兩造確已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已難期待雇主繼續僱用，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之方式為之，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勞工不能勝任工作與雇主解僱，在程度上應具相當對應性，就具體事實之態樣、勞工到職期間、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實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關係之緊密程度等因素，綜合衡量（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號判決、112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遠低於其他業務人員，顯然欠缺工作能力而無法勝任業務工作云云，雖據提出被上訴人之估價作業系統資料為證（見原審卷第135頁至139頁、233頁至241頁），依其內容係記載於111年4月18日至同年5月10日（即上訴人實際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上訴人在系統內登錄3筆估價單，總金額為24萬3,750元，均未成交（被上訴人另稱上訴人於111年4月22日有1筆估價未登錄系統，見原審卷第137頁）；陳景晟有14筆估價單，總金額為77萬700元，均未成交；李敏清有10筆估價單，總金額為92萬2,500元，有4筆成交，固可見上訴人在此段期間之績效，不及其他業務人員。惟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對每個業務會要求目標業績，但具體數額伊忘記了，當時為疫情期間，報價很多間但沒有成交，所以伊也被資遣。伊估價都沒有變成實際業績，主要是成本偏高，被上訴人設備比較高檔，在業界品質高，掃街的街邊店大多是將本求利，他們已經有舊包材的版面，除非要做全新的專案才有機會。伊在職期間被上訴人一共有4個業務人員，李先生（即李敏清，下同）、吳先生（即吳喬凱，下同）、伊、還有上訴人，伊與上訴人應該是同天進去，伊有相關工作經驗，工作性質差不多，只有李先生跟吳先生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0頁至334頁），足認上訴人當時估價單較少，亦無實際成交之業績，尚可能係受其缺乏印刷業務經驗、被上訴人產品與客戶需求不同，及疫情期間廠商不願為新印刷版面支出等因素影響，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迄其遭被上訴人解僱為止尚不滿1個月，與到職較久之李敏清（依被上訴人提出李敏清經公證人認證之證人陳述書，記載李敏清自111年2月22日開始於被上訴人處任職，見原審卷第355頁），或具相關業務經驗之陳景晟相比，自難立即深入經營客戶而取得業績，是僅以此短暫期間為觀察，尚難認上訴人客觀上之能力、學識，不能勝任被上訴人之業務工作。
　⒊被上訴人復辯稱：上訴人就其工作並未認真對待，且未聽從吳昌和指示從事實體業務開發行為，並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之狀況，屬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雖執李敏清之證人陳述書所稱：吳昌和對於上訴人之晨會報告，認其方向有錯，除當面指正，也希望伊與其他同事私下有空時協助其修正市場開發方向，伊應吳昌和要求盡力協助上訴人電話業務開發及目標市場設定，但可能他受高等教育，對伊的開發模式欠缺效率不予認同，執意於網路部落格及FB線上開發等語（見原審卷第355頁），而認上訴人未積極開發客戶，且欠缺改善工作方式之意願云云。惟依證人陳景晟證稱：業務的開發方式，伊是沿街拜訪，李先生是電訪，因為他以前做證券主管，也是電話開發的，吳先生做印刷業比較久，把老客戶帶來這間公司，繼續經營客戶，上訴人照自己的方式開發，他有去看世貿展，蒐集客戶資料，展場是客戶群聚的地方，上訴人有去展場遞名片，花時間追蹤客戶，他是打電話或寄郵件報價伊不知道，伊看上訴人也是蠻認真在開發，他有自己的開發模式，不懂就問資深業務，他有經常去請教吳先生一些印刷的東西，所有業務都是以積極主動方式接觸潛在客人，伊認知的開發方式，電話開發、掃街、寄發電子郵件伊都有做，掃街是最即時，這是伊個人的經驗，其他2種開發方式伊可能還沒有那麼精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6頁至337頁、339頁至340頁），堪認被上訴人當時之4名業務人員，係各自運用其等之能力、經驗、人脈等優勢，以不同之方式開發業務，並未限定於在外拜訪一途。至於上訴人提出與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上訴人固提及至被上訴人處工作前曾遇到有相關工作經驗之人，其稱開發業務僅能去工業區逐一詢問廠商，看有哪一家與印刷廠配合出問題才有機會等節（見原審卷第285頁），然此僅屬該人之經驗談，由證人陳景晟前揭證述，可知逐一拜訪廠商並非印刷業開發客戶之唯一方法。且由證人陳景晟所證：反正業務要有業績產出，有問題可以提出跟老闆（即吳昌和，下同）或其他業務討論，老闆沒有直接禁止用什麼方式開發，他只說要趕快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及李敏清陳稱：這方面（按指網路開發）伊有告知公司最後只看結果，若有產值相信公司是會接受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55頁），堪認被上訴人僅要求須儘速有業績產出，並無限制開發客戶之方式。況依卷附上訴人所填載之工作日報表，可知其仍有實體拜訪或電話聯繫廠商（見原審卷第77頁至101頁），非僅以電子郵件、個人臉書粉絲專頁等進行開發，及陳景晟前開證稱上訴人尚會前往世貿展場開發客戶，並就不懂之處經常請教資深業務等情，則被上訴人指稱上訴人僅消極、被動開發客戶，亦欠缺改善意願云云，要非可採。
　⑵又依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對照卷附由陳景晟、李敏清填報者（見原審卷第103頁至127頁），雖可見上訴人有日期未正確記載、未填載下一個工作日預定行程，及活動內容較簡略且有錯字等情形。然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有要求填載工作日報表，依照格式填寫，每天都要交，最主要用途是讓老闆知道業務有沒有開發到同一客戶還有開發方向，追蹤進度，伊日報表寫到跟其他業務同一間客戶，老闆有跟伊說這個客戶是其他業務有開發過，要跟另一個業務溝通，看是誰去經營，老闆會每天看日報表提醒如何修正開發行業別或客戶群，伊的認知是成果跟效率要看有無報價跟成交，一開始伊用比較簡單的寫法，老闆有讓伊參考李先生的日報表，但伊沒有印象老闆有無說沒有按照格式寫要如何處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1頁、335頁、337頁至339頁），足見填報工作日報表之目的，係供被上訴人掌握業務人員開發客戶情形與進度，特別係避免業務人員間重複接觸同一客戶，並適時調整開發行業方向，俾能提升業務開發之效率。而上訴人所填載之工作日報表，雖有記載較簡略之情形，然依其所填資訊，已具備客戶名稱及需求等事項，仍能達成填報工作日報表之目的，尚不得以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填載未臻詳盡，遽論上訴人之行為已達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而屬不能勝任之程度。
　⑶另依證人陳景晟證述：上訴人沒有搶過伊的電腦，伊與上訴人入職時，伊先到先選位置，上訴人跟伊選同一個位置，後來老闆有安排好，那時本來上訴人缺電腦，後來有再裝1台電腦給上訴人，讓每個人有電腦可以做事，伊的印象是沒有什麼衝突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338頁）；及上訴人與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係記載李敏清陳述略以：沒有上訴人搶其電腦、桌子，或雨傘亂放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283頁），均未見有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爭搶同事已使用之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問雨傘要放哪裡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之情事，是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
　⒋是以，被上訴人就其所主張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各事由，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縱或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曾使用勞基法所賦予其如申誡、記過、減薪、調職等懲戒方式，以促使上訴人改善，即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符。至被上訴人辯稱當時營運受疫情影響，無法使用調職、減薪等手段云云，然公司營運狀況不佳，並非即無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否則將無法適當保護勞工之權益。從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即非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3萬3,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⒈兩造並未於111年5月10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又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非合法，業經認定如前。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等語，應屬可採。被上訴人固辯稱：上訴人已於111年5月17日受僱於振怋機械有限公司（下稱振怋公司），顯見上訴人亦認為兩造間已合意終止勞僱關係，且因此已無與上訴人續行勞動契約之可能云云，惟此係因上訴人遭被上訴人非法解僱，為其生計考量而轉至他處謀職，至多僅得適用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而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酬內扣除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利益（詳後述），不得執此認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繼續存在，已如前述，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後，旋於111年7月13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動調解，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惟經被上訴人主張不同意上訴人復職（見原審卷第23頁），顯然上訴人已將準備依勞動契約本旨提供勞務之情通知被上訴人，惟為被上訴人預示拒絕受領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揆諸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並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報酬。
　⒊又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但書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每月工資為3萬3,300元（含交通津貼3,00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見上開各項給付均由被上訴人固定給與，係屬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對價，而經常可獲得之報酬，性質上自屬工資。又兩造不爭執薪資給付日為每月20日發放同月份1至15日（即上半月）薪資，次月5日發放上月16日之後（即下半月）薪資，及上訴人實際領取被上訴人薪資至111年5月13日等事實（見本院卷一第129頁、305頁、441頁），是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日，各給付上訴人1萬6,500元（計算式：3萬3,000元÷2＝1萬6,500元）。
　⑵惟上訴人曾先後於111年5月至8月在振怋公司、111年9月至11月在精英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下稱精英公司）、111年10月在瑪思活動創意有限公司（下稱瑪思公司）、112年6月在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下稱寒舍公司）、112年7月至8月在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驊宏公司）、112年7月及113年12月在動員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動員公司）、112年9月至11月在巨龍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龍公司）、113年2月至4月在北螢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螢公司）113年3月及5月在首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首信公司）、113年6月在維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德公司）、113年9月至10月在安維斯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維斯公司）、113年12月至114年1月在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下稱迴龍中小學）任職，並受領報酬，有上訴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勞退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及上開各公司或機構回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211頁至221頁、257頁至261頁、263頁、267頁至271頁、273頁至279頁、431頁至433頁、435頁、卷二第21頁至23頁、27頁至29頁、31頁、33頁、35頁至36頁、41頁至43頁、45頁至69頁）可考，上述所得既屬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即應依法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酬內扣除之。從而，上訴人原得向被上訴人請求之薪資債權，經扣除上訴人至他處服勞務已領取之報酬後，應給付各期薪資之數額即分別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至於上訴人於111年9月至112年6月間，雖曾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擔任勞動部安心即時上工計畫人員，並受領工作津貼，固有該院113年11月29日北市醫文創字第1133073652號函暨附件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25頁至255頁），惟依112年7月1日廢止前之安心即時上工計畫第7點第1項，已明定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於該計畫執行期間為「公法救助關係」，第14點並規定勞工領取失業給付、多元開發就業方案、培力就業計畫、臨時工作津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期間，不得同時申請參加安心就業計畫（見本院卷一第511頁至513頁），堪認上訴人受領此部分工作津貼之性質，係與失業給付等社會救助相同，非屬至他處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即不在依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得由僱用人自報酬額內扣除之列，一併敘明。
　⑶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工資，乃定有確定期限，被上訴人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月份之21日、次月份6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各期薪資之遲延利息起算日，詳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⒋另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僱傭關係既仍有效存在，而上訴人任職期間每月薪資3萬3,000元，已如前述，自應適用3萬1,801元至3萬3,300元之級距，而按月依3萬3,300元提繳6%即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又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勞務遲延，而有於他處工作，並經他公司或機構提繳如附表二「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之勞退金，有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此部分之提繳金額既係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則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每月應提繳之勞退金，自應逐月扣除由他公司或機構提繳之金額。從而，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尚乏所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日，各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之範圍內，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至第4項所示。至於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再本院就上訴人如主文第3至4項所示之給付請求，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
		薪資年月

		應給付日

		上訴人原得請求之薪資

		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利益

		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利息起算日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上半月(111年5月14日至15日）

		111年5月20日

		2,200元
（1萬6,500元－被上訴人已給付之1萬4,300元）

		0元

		2,200元

		111年5月21日

		2,200元



		111年5月下半月

		111年6月5日

		1萬6,500元

		6,497元
（振怋公司）

		1萬3元

		111年6月6日

		1萬3元



		111年6月上半月

		111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6,500元
（振怋公司）

		1萬元

		111年6月21日

		1萬元



		111年6月下半月

		111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500元
（振怋公司）

		4,000元

		111年7月6日

		4,000元



		111年7月上半月

		111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6,779.5元
（振怋公司）

		9,721元

		111年7月21日

		9,721元



		111年7月下半月

		111年8月5日

		1萬6,500元

		5,779.5元
（振怋公司）

		1萬721元

		111年8月6日

		1萬721元



		111年8月上半月

		111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280元
（振怋公司）

		4,220元

		111年8月21日

		4,220元



		111年8月下半月

		111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上半月

		111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下半月

		111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3,410元
（精英公司）

		1萬3,090元

		111年10月6日

		1萬3,090元



		111年10月上半月

		111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718元
（精英公司712元＋瑪思公司2,006元）

		1萬3,782元

		111年10月21日

		1萬3,782元



		111年10月下半月

		111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246元
（精英公司）

		1萬5,254元

		111年11月6日

		1萬5,254元



		111年11月上半月

		111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850元
（精英公司）

		1萬2,650元

		111年11月21日

		1萬2,650元



		111年11月下半月

		111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上半月

		111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下半月

		112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上半月

		112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下半月

		112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上半月

		112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下半月

		112年3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上半月

		112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下半月

		112年4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上半月

		112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下半月

		112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上半月

		112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下半月

		112年6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6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6月上半月

		112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2,800元
（寒舍公司）

		1萬3,700元

		112年6月21日

		1萬3,700元



		112年6月下半月

		112年7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7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7月上半月

		112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495元
（動員公司）

		1萬6,005元

		112年7月21日

		1萬6,005元



		112年7月下半月

		112年8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133元
（驊宏公司）

		4,367元

		112年8月6日

		4,367元



		112年8月
上半月

		112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67元
（驊宏公司）

		6,233元

		112年8月21日

		6,233元



		112年8月下半月

		112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9月上半月

		112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700元
（巨龍公司）

		0元
（負4,200元）

		112年9月21日

		0元



		112年9月下半月

		112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2萬4,900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4,200＋巨龍公司2萬700元）

		0元
（負8,400元）

		112年10月6日

		0元



		112年10月上半月

		112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8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8,400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0元
（負3,582元）

		112年10月21日

		0元



		112年10月下半月

		112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5,264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582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1,236元

		112年11月6日

		1,236元



		112年11月上半月

		112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1月21日

		1萬6,125元



		112年11月下半月

		112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2月6日

		1萬6,125元



		112年12月上半月

		112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2月下半月

		113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上半月

		113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下半月

		113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2月上半月

		113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2月21日

		6,900元



		113年2月下半月

		113年3月5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3月6日

		6,900元



		113年3月上半月

		113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3月21日

		2,300元



		113年3月下半月

		113年4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4月6日

		2,300元



		113年4月上半月

		113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3,200元
（北螢公司）

		1萬3,300元

		113年4月21日

		1萬3,300元



		113年4月下半月

		113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5月上半月

		113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5月21日

		1萬3,950元



		113年5月下半月

		113年6月5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6月6日

		1萬3,950元



		113年6月上半月

		113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6月21日

		2,384元



		113年6月下半月

		113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7月6日

		2,384元



		113年7月上半月

		113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7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7月下半月

		113年8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上半月

		113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下半月

		113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9月上半月

		113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9月21日

		1萬873元



		113年9月下半月

		113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10月6日

		1萬873元



		113年10月上半月

		113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0月21日

		2,530元



		113年10月下半月

		113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1月6日

		2,530元



		113年11月上半月

		113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1月下半月

		113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上半月

		113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下半月

		114年1月5日

		1萬6,500元

		7,695元
（動員公司1,837元＋迴龍中小學5,858元）

		8,805元

		114年1月6日

		8,805元



		114年1月上半月

		114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1月21日

		4,928元



		114年1月下半月

		114年2月5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2月6日

		4,928元



		114年2月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

		上半月於當月20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上半月於當月21日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5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6日

		每期1萬6,500元



		備註：上訴人在他處所取得之報酬數額，如能依相關資料判斷係該月份上半月或下半月服勞務所領取，即於該期扣除；倘無法判斷時則平均列計於該月份各期內為扣除。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繳月份

		上訴人原得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提繳之勞退金額

		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

		1,331元
（1,998元－被上訴人已提繳之667元）

		0元

		1,331元

		1,331元



		111年6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7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8月

		1,998元

		352元
（振怋公司）

		1,646元

		1,646元



		111年9月

		1,998元

		128元
（精英公司）

		1,870元

		1,870元



		111年10月

		1,998元

		155元
（精英公司128元＋瑪思公司27元）

		1,843元

		1,843元



		111年11月

		1,998元

		81元
（精英公司）

		1,917元

		1,917元



		111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3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4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5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6月

		1,998元

		175元
（寒舍公司）

		1,823元

		1,823元



		112年7月

		1,998元

		771元
（驊宏公司749元＋動員公司22元）

		1,227元

		1,227元



		112年8月

		1,998元

		634元
（驊宏公司）

		1,364元

		1,364元



		112年9月

		1,998元

		1,601元
（巨龍公司）

		397元

		397元



		112年10月

		1,998元

		1,656元
（巨龍公司）

		342元

		342元



		112年11月

		1,998元

		1,091元
（巨龍公司）

		907元

		907元



		112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2月

		1,998元

		1,440元
（北螢公司）

		558元

		558元



		113年3月

		1,998元

		2,606元
（北螢公司1,440元＋首信公司1,166元）

		0元
（負608元）

		0元



		113年4月

		1,998元

		75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608元＋北螢公司144元）

		1,246元

		1,246元



		113年5月

		1,998元

		318元

		1,680元

		1,680元



		113年6月

		1,998元

		2,371元
（維德公司）

		0元
（負373元）

		0元



		113年7月

		1,998元

		373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73元）

		1,625元

		1,625元



		113年8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9月

		1,998元

		1,576元
（安維斯公司）

		422元

		422元



		113年10月

		1,998元

		1,818元
（安維斯公司）

		180元

		180元



		113年11月

		1,998元

		1,273元
（安維斯公司）

		725元

		725元



		113年12月

		1,998元

		382元
（迴龍中小學360元＋動員公司22元）

		1,616元

		1,616元



		114年1月

		1,998元

		1,261元
（迴龍中小學）

		737元

		737元



		114年2月起至復職日止

		每期1,998元

		0

		每期1,998元

		每期1,998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47號

上  訴  人  盧彥旭  



被 上訴 人  久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昌和  

訴訟代理人  劉彥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張作詮律師

            練子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20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至四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三、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二十日、次月五日各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被上訴人應自民國一一一年五月十四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五、其餘上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七、本判決第三、四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各以附表一、附表二「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欄所示之每期金額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非屬適法，兩造間僱傭關係應仍存在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上訴人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按諸上開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具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業務人員，月薪為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嗣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未能接受指揮，亦無改善工作表現，不符被上訴人期待為由，於111年5月13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無預警資遣上訴人。惟被上訴人所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事由不實，上訴人並無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列情形，縱上訴人不適任，被上訴人亦應先採取如溝通、輔導、再教育等手段，然被上訴人不僅未循序採取較輕微之處置措施，更於解僱上訴人後對外招聘新人，可知被上訴人不願積極對現有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並任意以解僱方式代之，其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行為係濫用法律之解僱權限，已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與誠信原則而非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且被上訴人既於111年5月13日任意解僱上訴人，並拒絕上訴人繼續提供勞務而受領遲延，上訴人自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被上訴人仍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與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上訴人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等語。爰依系爭勞動契約，聲明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並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3萬3,000元本息，與按月提撥勞退金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3萬3,000元，並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為印刷公司，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生意直落，嚴重入不敷出，遂刊登徵才公告增加業務人員拓展生意。而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到職，其於到職後雖出勤正常，但被上訴人根據工作日報表發現其每日之電話訪問或電子郵件訪問均低於10筆，且日期、文字多有錯誤，內容亦無具體進度，遠低於其他員工之工作表現。又上訴人於任職起至同年5月3日間雖有4筆估價但未成功接案，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吳昌和（下逕稱其名）口頭教育後，於111年5月4日至10日間，上訴人並未取得任何客戶案件進入估價，遑論向客戶報價磋商而成功達成交易。上訴人雖經吳昌和及上訴人同事即訴外人吳喬凱、李敏清（下均逕稱其名）之輔導、教育訓練，然上訴人對於公司業務仍毫無貢獻，且上訴人在態度上屢有舉止無法配合工作紀律狀況，包含未聽從吳昌和口頭輔導、爭搶同事已使用之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問雨傘要放哪裡等情，使被上訴人不堪其擾。是上訴人主觀上無意願，客觀上能力也不適合，顯然無法勝任業務工作，被上訴人不得已，僅能於111年5月10日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當下即同意被上訴人安排，願領取資遣費後離職，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公司收拾私人物品，是兩造已合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縱未達成合意，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屬合法。又上訴人離職後，被上訴人已向新北市政府通報實施無薪假，僅剩一名業務人員，並無上訴人所稱將其資遣後又另招募新員工情形，系爭勞動契約既已合法終止，則上訴人之請求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查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起任職於被上訴人，擔任業務一職，約定月薪為3萬3,000元（含外勤油費津貼3,000元），被上訴人實際支付26日薪資及外勤油費補貼（即支付薪資至111年5月13日）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65頁至66頁、181頁、本院卷一第441頁），應堪信為真實。

四、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本件解僱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被上訴人即應按月給付上訴人薪資，並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如前。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⒈按勞雇任一方初基於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者，始得認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309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雇主雖基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惟須經勞雇雙方溝通、協調，就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方式達成共識，雙方意思表示趨於一致時，始得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否則即難謂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又按勞雇雙方得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法無明文禁止以資遣方式達成合意，惟應由主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就其與上訴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主張，係陳稱：其告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後，上訴人當下同意安排，願領取資遣費後離職，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云云。惟依證人即被上訴人前員工陳景晟（下稱陳景晟）在本院具結證稱：上訴人離職當天，早上知道他要走，有人通知上訴人要離職，上訴人被通知時很錯愕，當下上訴人有無反對表示伊忘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8頁），則依上各節，僅可認由被上訴人單方告知上訴人須離職，並無相當證據足資證明兩造其後有何溝通、協調，並對終止勞動契約方式達成共識之舉，縱或有上訴人領取資遣費，並於隔日返回被上訴人處收拾私人物品之事，亦與一般勞工遭雇主單方行使終止權後所為後續處理無異，難以上訴人未當場積極就被上訴人行使勞動契約終止權之合法性表示爭執，即認上訴人有終止勞動契約之默示意思表示，而論斷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此外，被上訴人復未舉出其他相當之證據證明兩造經溝通、協調結果已達成共識，而上訴人有明示或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事實，無從認定兩造確已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㈡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是否合法？

　⒈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已難期待雇主繼續僱用，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倘尚有其他途徑可為，即不應採取終止契約之方式為之，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另勞工不能勝任工作與雇主解僱，在程度上應具相當對應性，就具體事實之態樣、勞工到職期間、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實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關係之緊密程度等因素，綜合衡量（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5號判決、112年度台上字第27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職期間之工作表現遠低於其他業務人員，顯然欠缺工作能力而無法勝任業務工作云云，雖據提出被上訴人之估價作業系統資料為證（見原審卷第135頁至139頁、233頁至241頁），依其內容係記載於111年4月18日至同年5月10日（即上訴人實際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上訴人在系統內登錄3筆估價單，總金額為24萬3,750元，均未成交（被上訴人另稱上訴人於111年4月22日有1筆估價未登錄系統，見原審卷第137頁）；陳景晟有14筆估價單，總金額為77萬700元，均未成交；李敏清有10筆估價單，總金額為92萬2,500元，有4筆成交，固可見上訴人在此段期間之績效，不及其他業務人員。惟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對每個業務會要求目標業績，但具體數額伊忘記了，當時為疫情期間，報價很多間但沒有成交，所以伊也被資遣。伊估價都沒有變成實際業績，主要是成本偏高，被上訴人設備比較高檔，在業界品質高，掃街的街邊店大多是將本求利，他們已經有舊包材的版面，除非要做全新的專案才有機會。伊在職期間被上訴人一共有4個業務人員，李先生（即李敏清，下同）、吳先生（即吳喬凱，下同）、伊、還有上訴人，伊與上訴人應該是同天進去，伊有相關工作經驗，工作性質差不多，只有李先生跟吳先生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0頁至334頁），足認上訴人當時估價單較少，亦無實際成交之業績，尚可能係受其缺乏印刷業務經驗、被上訴人產品與客戶需求不同，及疫情期間廠商不願為新印刷版面支出等因素影響，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工作期間，迄其遭被上訴人解僱為止尚不滿1個月，與到職較久之李敏清（依被上訴人提出李敏清經公證人認證之證人陳述書，記載李敏清自111年2月22日開始於被上訴人處任職，見原審卷第355頁），或具相關業務經驗之陳景晟相比，自難立即深入經營客戶而取得業績，是僅以此短暫期間為觀察，尚難認上訴人客觀上之能力、學識，不能勝任被上訴人之業務工作。

　⒊被上訴人復辯稱：上訴人就其工作並未認真對待，且未聽從吳昌和指示從事實體業務開發行為，並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之狀況，屬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雖執李敏清之證人陳述書所稱：吳昌和對於上訴人之晨會報告，認其方向有錯，除當面指正，也希望伊與其他同事私下有空時協助其修正市場開發方向，伊應吳昌和要求盡力協助上訴人電話業務開發及目標市場設定，但可能他受高等教育，對伊的開發模式欠缺效率不予認同，執意於網路部落格及FB線上開發等語（見原審卷第355頁），而認上訴人未積極開發客戶，且欠缺改善工作方式之意願云云。惟依證人陳景晟證稱：業務的開發方式，伊是沿街拜訪，李先生是電訪，因為他以前做證券主管，也是電話開發的，吳先生做印刷業比較久，把老客戶帶來這間公司，繼續經營客戶，上訴人照自己的方式開發，他有去看世貿展，蒐集客戶資料，展場是客戶群聚的地方，上訴人有去展場遞名片，花時間追蹤客戶，他是打電話或寄郵件報價伊不知道，伊看上訴人也是蠻認真在開發，他有自己的開發模式，不懂就問資深業務，他有經常去請教吳先生一些印刷的東西，所有業務都是以積極主動方式接觸潛在客人，伊認知的開發方式，電話開發、掃街、寄發電子郵件伊都有做，掃街是最即時，這是伊個人的經驗，其他2種開發方式伊可能還沒有那麼精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6頁至337頁、339頁至340頁），堪認被上訴人當時之4名業務人員，係各自運用其等之能力、經驗、人脈等優勢，以不同之方式開發業務，並未限定於在外拜訪一途。至於上訴人提出與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上訴人固提及至被上訴人處工作前曾遇到有相關工作經驗之人，其稱開發業務僅能去工業區逐一詢問廠商，看有哪一家與印刷廠配合出問題才有機會等節（見原審卷第285頁），然此僅屬該人之經驗談，由證人陳景晟前揭證述，可知逐一拜訪廠商並非印刷業開發客戶之唯一方法。且由證人陳景晟所證：反正業務要有業績產出，有問題可以提出跟老闆（即吳昌和，下同）或其他業務討論，老闆沒有直接禁止用什麼方式開發，他只說要趕快有業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6頁），及李敏清陳稱：這方面（按指網路開發）伊有告知公司最後只看結果，若有產值相信公司是會接受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55頁），堪認被上訴人僅要求須儘速有業績產出，並無限制開發客戶之方式。況依卷附上訴人所填載之工作日報表，可知其仍有實體拜訪或電話聯繫廠商（見原審卷第77頁至101頁），非僅以電子郵件、個人臉書粉絲專頁等進行開發，及陳景晟前開證稱上訴人尚會前往世貿展場開發客戶，並就不懂之處經常請教資深業務等情，則被上訴人指稱上訴人僅消極、被動開發客戶，亦欠缺改善意願云云，要非可採。

　⑵又依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對照卷附由陳景晟、李敏清填報者（見原審卷第103頁至127頁），雖可見上訴人有日期未正確記載、未填載下一個工作日預定行程，及活動內容較簡略且有錯字等情形。然依證人陳景晟證述：被上訴人有要求填載工作日報表，依照格式填寫，每天都要交，最主要用途是讓老闆知道業務有沒有開發到同一客戶還有開發方向，追蹤進度，伊日報表寫到跟其他業務同一間客戶，老闆有跟伊說這個客戶是其他業務有開發過，要跟另一個業務溝通，看是誰去經營，老闆會每天看日報表提醒如何修正開發行業別或客戶群，伊的認知是成果跟效率要看有無報價跟成交，一開始伊用比較簡單的寫法，老闆有讓伊參考李先生的日報表，但伊沒有印象老闆有無說沒有按照格式寫要如何處罰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1頁、335頁、337頁至339頁），足見填報工作日報表之目的，係供被上訴人掌握業務人員開發客戶情形與進度，特別係避免業務人員間重複接觸同一客戶，並適時調整開發行業方向，俾能提升業務開發之效率。而上訴人所填載之工作日報表，雖有記載較簡略之情形，然依其所填資訊，已具備客戶名稱及需求等事項，仍能達成填報工作日報表之目的，尚不得以上訴人之工作日報表填載未臻詳盡，遽論上訴人之行為已達違反勞工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而屬不能勝任之程度。

　⑶另依證人陳景晟證述：上訴人沒有搶過伊的電腦，伊與上訴人入職時，伊先到先選位置，上訴人跟伊選同一個位置，後來老闆有安排好，那時本來上訴人缺電腦，後來有再裝1台電腦給上訴人，讓每個人有電腦可以做事，伊的印象是沒有什麼衝突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4頁、338頁）；及上訴人與李敏清間之電話錄音譯文，係記載李敏清陳述略以：沒有上訴人搶其電腦、桌子，或雨傘亂放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第283頁），均未見有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爭搶同事已使用之辦公室座位及電腦、無論天氣狀況攜帶雨傘上班，每日均詢問雨傘要放哪裡等無法配合工作紀律之情事，是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

　⒋是以，被上訴人就其所主張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各事由，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且上訴人縱或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被上訴人亦未舉證其曾使用勞基法所賦予其如申誡、記過、減薪、調職等懲戒方式，以促使上訴人改善，即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符。至被上訴人辯稱當時營運受疫情影響，無法使用調職、減薪等手段云云，然公司營運狀況不佳，並非即無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適用，否則將無法適當保護勞工之權益。從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而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即非合法。

　㈢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3萬3,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至清償日止，加付法定遲延利息，暨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是否有據？

　⒈兩造並未於111年5月10日合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又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非合法，業經認定如前。從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等語，應屬可採。被上訴人固辯稱：上訴人已於111年5月17日受僱於振怋機械有限公司（下稱振怋公司），顯見上訴人亦認為兩造間已合意終止勞僱關係，且因此已無與上訴人續行勞動契約之可能云云，惟此係因上訴人遭被上訴人非法解僱，為其生計考量而轉至他處謀職，至多僅得適用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而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酬內扣除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利益（詳後述），不得執此認為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10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迄今仍繼續存在，已如前述，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單方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後，旋於111年7月13日向新北市政府聲請勞動調解，主張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繼續存在，惟經被上訴人主張不同意上訴人復職（見原審卷第23頁），顯然上訴人已將準備依勞動契約本旨提供勞務之情通知被上訴人，惟為被上訴人預示拒絕受領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意思表示，且上訴人在被上訴人違法解僱前，主觀上並無任意去職之意，客觀上亦繼續提供勞務。揆諸前揭規定，被上訴人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任，上訴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並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報酬。

　⒊又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或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由報酬額內扣除之，民法第487條但書定有明文。經查：

　⑴上訴人每月工資為3萬3,300元（含交通津貼3,000元）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業如前述，足見上開各項給付均由被上訴人固定給與，係屬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對價，而經常可獲得之報酬，性質上自屬工資。又兩造不爭執薪資給付日為每月20日發放同月份1至15日（即上半月）薪資，次月5日發放上月16日之後（即下半月）薪資，及上訴人實際領取被上訴人薪資至111年5月13日等事實（見本院卷一第129頁、305頁、441頁），是上訴人自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日，各給付上訴人1萬6,500元（計算式：3萬3,000元÷2＝1萬6,500元）。

　⑵惟上訴人曾先後於111年5月至8月在振怋公司、111年9月至11月在精英人力資源有限公司（下稱精英公司）、111年10月在瑪思活動創意有限公司（下稱瑪思公司）、112年6月在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下稱寒舍公司）、112年7月至8月在驊宏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驊宏公司）、112年7月及113年12月在動員創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動員公司）、112年9月至11月在巨龍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龍公司）、113年2月至4月在北螢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螢公司）113年3月及5月在首信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首信公司）、113年6月在維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德公司）、113年9月至10月在安維斯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維斯公司）、113年12月至114年1月在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下稱迴龍中小學）任職，並受領報酬，有上訴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見本院限閱卷）、勞退專戶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及上開各公司或機構回函暨附件（見本院卷一第211頁至221頁、257頁至261頁、263頁、267頁至271頁、273頁至279頁、431頁至433頁、435頁、卷二第21頁至23頁、27頁至29頁、31頁、33頁、35頁至36頁、41頁至43頁、45頁至69頁）可考，上述所得既屬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即應依法自被上訴人應給付報酬內扣除之。從而，上訴人原得向被上訴人請求之薪資債權，經扣除上訴人至他處服勞務已領取之報酬後，應給付各期薪資之數額即分別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乏所據，應予駁回。至於上訴人於111年9月至112年6月間，雖曾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擔任勞動部安心即時上工計畫人員，並受領工作津貼，固有該院113年11月29日北市醫文創字第1133073652號函暨附件可查（見本院卷一第225頁至255頁），惟依112年7月1日廢止前之安心即時上工計畫第7點第1項，已明定用人單位與進用人員於該計畫執行期間為「公法救助關係」，第14點並規定勞工領取失業給付、多元開發就業方案、培力就業計畫、臨時工作津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期間，不得同時申請參加安心就業計畫（見本院卷一第511頁至513頁），堪認上訴人受領此部分工作津貼之性質，係與失業給付等社會救助相同，非屬至他處服勞務所領取之報酬，即不在依民法第487條但書規定得由僱用人自報酬額內扣除之列，一併敘明。

　⑶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工資，乃定有確定期限，被上訴人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薪資部分，併請求自各應給付月份之21日、次月份6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理（各期薪資之遲延利息起算日，詳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

　⒋另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退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僱傭關係既仍有效存在，而上訴人任職期間每月薪資3萬3,000元，已如前述，自應適用3萬1,801元至3萬3,300元之級距，而按月依3萬3,300元提繳6%即1,998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又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受領勞務遲延，而有於他處工作，並經他公司或機構提繳如附表二「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之勞退金，有上訴人之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05頁至506頁），此部分之提繳金額既係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則被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每月應提繳之勞退金，自應逐月扣除由他公司或機構提繳之金額。從而，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繳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尚乏所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勞動契約、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各應給付月份之20日與次月份5日，各給付上訴人如附表一「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5月14日起至上訴人復職為止，按月提撥如附表二「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欄所示金額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之範圍內，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至第4項所示。至於上訴人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再本院就上訴人如主文第3至4項所示之給付請求，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幣別：新臺幣）

薪資年月 應給付日 上訴人原得請求之薪資 上訴人轉向他處服勞務取得之利益 被上訴人應付之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利息起算日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上半月(111年5月14日至15日） 111年5月20日 2,200元 （1萬6,500元－被上訴人已給付之1萬4,300元） 0元 2,200元 111年5月21日 2,200元 111年5月下半月 111年6月5日 1萬6,500元 6,497元 （振怋公司） 1萬3元 111年6月6日 1萬3元 111年6月上半月 111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6,500元 （振怋公司） 1萬元 111年6月21日 1萬元 111年6月下半月 111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500元 （振怋公司） 4,000元 111年7月6日 4,000元 111年7月上半月 111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6,779.5元 （振怋公司） 9,721元 111年7月21日 9,721元 111年7月下半月 111年8月5日 1萬6,500元 5,779.5元 （振怋公司） 1萬721元 111年8月6日 1萬721元 111年8月上半月 111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280元 （振怋公司） 4,220元 111年8月21日 4,220元 111年8月下半月 111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上半月 111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9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9月下半月 111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3,410元 （精英公司） 1萬3,090元 111年10月6日 1萬3,090元 111年10月上半月 111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718元 （精英公司712元＋瑪思公司2,006元） 1萬3,782元 111年10月21日 1萬3,782元 111年10月下半月 111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246元 （精英公司） 1萬5,254元 111年11月6日 1萬5,254元 111年11月上半月 111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850元 （精英公司） 1萬2,650元 111年11月21日 1萬2,650元 111年11月下半月 111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上半月 111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1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1年12月下半月 112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上半月 112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月下半月 112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上半月 112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2月下半月 112年3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上半月 112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3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3月下半月 112年4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上半月 112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4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4月下半月 112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上半月 112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5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5月下半月 112年6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6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6月上半月 112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2,800元 （寒舍公司） 1萬3,700元 112年6月21日 1萬3,700元 112年6月下半月 112年7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7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7月上半月 112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495元 （動員公司） 1萬6,005元 112年7月21日 1萬6,005元 112年7月下半月 112年8月5日 1萬6,500元 1萬2,133元 （驊宏公司） 4,367元 112年8月6日 4,367元 112年8月 上半月 112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267元 （驊宏公司） 6,233元 112年8月21日 6,233元 112年8月下半月 112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2年9月上半月 112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700元 （巨龍公司） 0元 （負4,200元） 112年9月21日 0元 112年9月下半月 112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2萬4,900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4,200＋巨龍公司2萬700元） 0元 （負8,400元） 112年10月6日 0元 112年10月上半月 112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2萬8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8,400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0元 （負3,582元） 112年10月21日 0元 112年10月下半月 112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5,264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582元＋巨龍公司1萬1,682元） 1,236元 112年11月6日 1,236元 112年11月上半月 112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1月21日 1萬6,125元 112年11月下半月 112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375元 （巨龍公司） 1萬6,125元 112年12月6日 1萬6,125元 112年12月上半月 112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2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2年12月下半月 113年1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上半月 113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月下半月 113年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2月上半月 113年2月20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2月21日 6,900元 113年2月下半月 113年3月5日 1萬6,500元 9,600元 （北螢公司） 6,900元 113年3月6日 6,900元 113年3月上半月 113年3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3月21日 2,300元 113年3月下半月 113年4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200元 （北螢公司4,000元＋首信公司1萬200元） 2,300元 113年4月6日 2,300元 113年4月上半月 113年4月20日 1萬6,500元 3,200元 （北螢公司） 1萬3,300元 113年4月21日 1萬3,300元 113年4月下半月 113年5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5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5月上半月 113年5月20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5月21日 1萬3,950元 113年5月下半月 113年6月5日 1萬6,500元 2,550元 （首信公司） 1萬3,950元 113年6月6日 1萬3,950元 113年6月上半月 113年6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6月21日 2,384元 113年6月下半月 113年7月5日 1萬6,500元 1萬4,116.5元 （維德公司） 2,384元 113年7月6日 2,384元 113年7月上半月 113年7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7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7月下半月 113年8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上半月 113年8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8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8月下半月 113年9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9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9月上半月 113年9月20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9月21日 1萬873元 113年9月下半月 113年10月5日 1萬6,500元 5,627.5元 （安維斯公司） 1萬873元 113年10月6日 1萬873元 113年10月上半月 113年10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0月21日 2,530元 113年10月下半月 113年11月5日 1萬6,500元 1萬3,970元 （安維斯公司） 2,530元 113年11月6日 2,530元 113年11月上半月 113年11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1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1月下半月 113年12月5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6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上半月 113年12月20日 1萬6,500元 0元 1萬6,500元 113年12月21日 1萬6,500元 113年12月下半月 114年1月5日 1萬6,500元 7,695元 （動員公司1,837元＋迴龍中小學5,858元） 8,805元 114年1月6日 8,805元 114年1月上半月 114年1月20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1月21日 4,928元 114年1月下半月 114年2月5日 1萬6,500元 1萬1,572元 （迴龍中小學） 4,928元 114年2月6日 4,928元 114年2月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 上半月於當月20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上半月於當月21日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5日 每期1萬6,500元 0元 每期1萬6,500元 下半月於次月6日 每期1萬6,500元 備註：上訴人在他處所取得之報酬數額，如能依相關資料判斷係該月份上半月或下半月服勞務所領取，即於該期扣除；倘無法判斷時則平均列計於該月份各期內為扣除。       



附表二：（幣別：新臺幣）

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提繳月份 上訴人原得請求被上訴人按月提繳之勞退金額 上訴人於他處服勞務，由他處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應提繳之勞退金數額 被上訴人免供擔保金額 111年5月 1,331元 （1,998元－被上訴人已提繳之667元） 0元 1,331元 1,331元 111年6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7月 1,998元 1,320元 （振怋公司） 678元 678元 111年8月 1,998元 352元 （振怋公司） 1,646元 1,646元 111年9月 1,998元 128元 （精英公司） 1,870元 1,870元 111年10月 1,998元 155元 （精英公司128元＋瑪思公司27元） 1,843元 1,843元 111年11月 1,998元 81元 （精英公司） 1,917元 1,917元 111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3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4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5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2年6月 1,998元 175元 （寒舍公司） 1,823元 1,823元 112年7月 1,998元 771元 （驊宏公司749元＋動員公司22元） 1,227元 1,227元 112年8月 1,998元 634元 （驊宏公司） 1,364元 1,364元 112年9月 1,998元 1,601元 （巨龍公司） 397元 397元 112年10月 1,998元 1,656元 （巨龍公司） 342元 342元 112年11月 1,998元 1,091元 （巨龍公司） 907元 907元 112年12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1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2月 1,998元 1,440元 （北螢公司） 558元 558元 113年3月 1,998元 2,606元 （北螢公司1,440元＋首信公司1,166元） 0元 （負608元） 0元 113年4月 1,998元 752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608元＋北螢公司144元） 1,246元 1,246元 113年5月 1,998元 318元 1,680元 1,680元 113年6月 1,998元 2,371元 （維德公司） 0元 （負373元） 0元 113年7月 1,998元 373元 （前期扣除後尚餘373元） 1,625元 1,625元 113年8月 1,998元 0元 1,998元 1,998元 113年9月 1,998元 1,576元 （安維斯公司） 422元 422元 113年10月 1,998元 1,818元 （安維斯公司） 180元 180元 113年11月 1,998元 1,273元 （安維斯公司） 725元 725元 113年12月 1,998元 382元 （迴龍中小學360元＋動員公司22元） 1,616元 1,616元 114年1月 1,998元 1,261元 （迴龍中小學） 737元 737元 114年2月起至復職日止 每期1,998元 0 每期1,998元 每期1,998元 





